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協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慶榮律師

            林宜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

調偵字第895號、109年度偵字第23159號、110年度偵字第1060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協有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又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

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行有

期徒刑參年。

　　事　實

一、黃協有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

亦知悉從事廢棄物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

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竟先後為

下列行為：

(一)與徐朝福、蕭棕峙(上二人經檢察官通緝中)、顏嘉男、鄭文

隆(上二人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

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徐朝福指示鄭文隆

於民國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其與陳茂清等人共

有之嘉義市○○路0段000巷000號廠房(租期自107年2月2日

起至108年2月1日止、每月租金2萬元，下稱世賢路廠房)，

並轉租予蕭棕峙後，於附表四所示時間，收受附表四所示車

輛載運之如附表四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源為台灣積體電

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原係作為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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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運送時使用之外包裝鋁箔袋，材質為塑膠膜及鋁箔貼合，

含約20%之鋁成分，其餘為塑膠成分)至前揭廠房非法堆置，

並依翁明收(由本院另行審結)之指示將廢鋁箔袋裝入太空包

內，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107年7

月間，收受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那香公司，未

據起訴)委託繹群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繹群公司)清除、處理

之廢不織布、廢尿布，及台灣薄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台灣薄膜公司，未據起訴)委由梓榮有限公司(下稱梓榮公

司，未據起訴)，再由梓榮公司委託繹群公司清除、處理之

廢面膜包裝袋、廢產品包裝膜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均棄置

於上開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從事廢

棄物清理業務(繹群公司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由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嗣因鄭文隆自107年7

月起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於108年6、7月間前往前揭廠房

查看，發現遭棄置大量廢棄物，始報警查獲。

(二)與顏嘉男、余松義(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

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指示余松義

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其子郭益成名下位於臺

南市○○區○○段0000地號及其上臺南市○○區○○000○0

號廠房(租期自107年3月15日起至108年3月14日止、每月租

金3萬9千元，下稱善化區廠房)，再於附表五所示時間，收

受附表五所示車輛載運之如附表五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

源同上)至前揭廠房非法堆置，並依翁明收之指示裝入太空

包後，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不詳時

間，收受不明產源之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

共計74.38公噸，而均棄置於前揭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

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從事廢棄物清理業務。嗣郭錦輝於107

年3月中旬前往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大量廢棄物，具狀向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對余松義及台積電提出告訴，始循線查

獲。

二、案經柯靜宜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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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隊報告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顏嘉男於警詢中之陳述、證人鄭文隆、余松義、邱鎮

緯等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辯護人既不同意作為證據(見

本院卷二第10頁)，且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例外規定之適

用，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以下所引用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

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本

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違法蒐

證取得，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

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辯稱：這

些人我都不認識，我也沒有指示鄭文隆跟余松義去承租土地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頁)。辯護人則以：就世賢路廠房部

分，鄭文隆於警詢及偵查中對於其承租世賢路是受何人指

示、簽立租約時有何人到場、由何人提供租金、收受廢棄物

時有無收取費用、以土地堆置廢棄物有無收取費用等情，供

述多有矛盾及可疑之處，又與地主柯靜宜證稱係鄭文隆自行

承租不同，亦與顏嘉男證稱係其介紹鄭文隆打包廢鋁箔袋等

語、載運廢棄物之司機張銘杰、黃柏儒、張明雄、林冠宏等

人證稱傾倒廢棄物時未支付費用等語不同，足徵鄭文隆之說

詞，實不值採信。就善化區廠房部分，負責出租上開土地事

宜之仲介田樹蘭及顏嘉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稱係顏嘉男打

電話聯繫，並請田樹蘭帶往查看系爭善化區廠址，洽談承租

事宜。且由田樹蘭於偵查中之證述內容可知其持有顏嘉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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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方式，並於收到地檢署傳票時立即透過通訊軟體向顏嘉

男表示希望其處理好土地上堆置之廢棄物，足證善化區廠址

承租事宜確實係顏嘉男與田樹蘭接洽，而非被告談妥承租事

宜後叫余松義出面承租，余松義片面指稱被告叫其承租善化

區廠址及帶其去簽約云云，顯無可採。綜上所陳，起訴書分

別以鄭文隆及余松義之說詞，指摘被告涉犯起訴書犯罪事實

欄四、五所載之犯行，惟其二人之陳述顯與其他證人之證詞

不符，亦有自相矛盾之處，顯係推諉卸責、編造栽贓被告之

謊言，洵無可採，自難僅憑上開二人之說詞逕認被告有起訴

書所載之犯行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辯護書狀卷第317至32

1頁)。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世

賢路廠房，然因鄭文隆自107年7月起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

於108年6、7月間前往上開廠房查看，發現遭堆置台積電及

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自康那香公司、

台灣薄膜公司及其他產源不明之一般事業量廢棄物；另證人

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善化區

廠房，郭錦輝於107年3月中旬前往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台

積電及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源不明之

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共計74.38公噸等

情，業經證人柯靜宜、郭錦輝、郭益成、郭祐良、鄭文隆、

余松義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1頁)；並有世賢路廠房之現場

照片、土地租賃契約書(出租人柯靜宜、承租人鄭文隆)、土

地建物查詢資料、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存證信函(警

一卷第411至414、499至508頁、偵一卷第515至541頁)、臺

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3月11日勘驗筆錄及康那香公司指認

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尿布照片、台灣薄膜公司指認為該公

司委託清運之廢塑膠照片、連泰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

之廢鋁箔包裝袋照片、會勘照片(見偵三卷第455至456、459

至460、461至462、463至464、465至472頁)；善化區廠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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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契約書(出租人郭錦輝、承租人余松義)、現場照片

(警三卷第295至311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偵三卷第743

頁)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固否認有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

化區廠房，辯稱未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余

松義等人共同為本案犯行云云。惟查：

(一)本案世賢路廠房與善化區廠房確係由被告分別指示鄭文隆、

余松義出面承租乙節，業經1.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偵查

中結證稱：「(租用嘉義市世賢路土地的始末?)有朋友介紹

黃協有給我認識，黃協有帶著徐朝福跟我去看這塊土地行不

行，他們說是要堆置廢塑膠，說可以進出口買賣，去看完後

說可以，隔天徐朝福就拿錢要我去租用這塊土地，我就拿著

我的證件去找柯靜宜，我本來就認識柯靜宜，是黃協有問我

有無空地要出租，我知道柯靜宜有地要租，所以我才會帶黃

協有他們去看，所以黃協有說可以後，我就去找柯靜宜租

地，我就有先跟柯靜宜說要堆廢塑膠，做進出口買賣，隔天

黃協有有派車來時，地主也在場，黃協有、徐朝福就帶著蕭

棕峙，『阿安』都在土地那邊，當場就在地主面前，我跟蕭

棕峙有簽我再把地租給蕭棕峙的契約，因為地主跟我都不

懂，所以不覺得奇怪，有車過來時，地主柯靜宜也都在場，

因為她住在附近，有時我會通知她來」、「(你們怎麼跟柯

靜宜介紹黃協有及徐朝福？)我沒有跟柯靜宜介紹黃協有跟

徐朝福。我只有介紹蕭棕峙而已」(見偵二卷第276至277

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可以說明承租的原因為何?)當

時是黃協有叫我去承租的」、「他說他有一個三合吉環保公

司，廢棄物可以回收，可以再賣出去、進口出去」、「(你

支付的租金來源?)一開始是黃協有拿給我的」、「(黃協有

為何不自己去租，要叫你去租?)用我做人頭，我當時剛出

監，我對這個不懂」、「(是否還記得當時去簽約的有誰?)

徐朝福、蕭棕峙還有我」、「(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一起

去?)沒有」、「(為何你於108年12月25日第一次做警詢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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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你說你跟徐朝福還有一位綽號『阿安』的男子一起

去租這塊地，你並沒有說黃協有也有參與?)那時候還聯絡得

到黃協有，後來聯絡不到，我才會講出事實」、「一開始還

聯絡得到，我想說他有答應我能盡快處理那塊土地的事情，

才叫顏嘉男來協助我」、「(黃協有當時有沒有跟你說做筆

錄時不要講到他，只要講徐朝福就好?)有」、「(你是先認

識黃協有還是先認識徐朝福?)我一開始先認識劉昇宏，他才

帶我認識顏嘉男跟黃協有」、「(徐朝福是何人介紹給你認

識?)黃協有」、「(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說租這塊地是要做

什麼使用?)他說要做資源回收，做進出口，可以賣錢」、

「(那些司機載廢塑膠、廢鋁到現場時，黃協有是否會在現

場?)他都沒有在現場」、「(你在現場負責何事?)他那時會

通知我說車子到了，要我去開門，司機弄好之後，我一台可

以收5百元至1千元，最後我再鎖門回家」、「(三合吉公司

是不是黃協有的公司?)他叫蕭棕峙去開的」(見本院卷四第1

0至13頁)等語；2.證人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偵查及本院審理

中分別結證稱：「(是否有去承租臺南市○○區○○00000號

土地的倉庫?)有，是黃協有叫我去租的。因為當時我缺錢，

他說我出這個名義去租的，2年給我2百萬」、「(有無跟你

說祖這個地方做何用?)當倉庫，東西暫放，整理後出去，他

有跟我說東西會弄走」、「(為何他不用自己的名義去租?)

我不知道」、「(你有去該地工作嗎?)租好後我有去過2天，

幫忙整理裡面的廢棄物」、「(你簽約時，是何人帶你去簽

的?)是黃協有給我錢，他帶我去簽的。仲介好像也是黃協有

找的。是在新市一家咖啡廳給我錢的，應該是那家仲介公司

附近，當天我坐車下來的」、「(簽約時，顏嘉男有在場

嗎?)沒有」、「(顏嘉男後來有出現在這塊地嗎?)有」、

「(顏嘉男與黃協有是什麼關係?)我不知道，我是因為黃協

有才認識顏嘉男」、「(你去善化工作時，黃協有在場嗎？)

有，他在那邊指揮」、「(顏嘉男有在現場幫忙嗎?)好像有

去，他在那邊跟黃協有一樣在那邊晃來晃去」、「(是誰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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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你要用何方法處理廢棄物?)黃協有，他說是要裝太空袋再

載出去。我去2天後就走了」、「(你去那邊2天做什麼?)幫

忙把卸下塑膠之類的東西裝進太空袋内」(見偵一卷第588至

589頁)；「(誰叫你去承租這個倉庫的?)黃協有」、「(為何

黃協有不自己去租，要叫你用你的名字去租倉庫?)之前那間

公司掛名是我的名字，他說我必須是以公司的名義去承

租」、「(他有無說承租倉庫做何使用?)他說太空包要放東

西，內容物是什麼，我就不清楚了」、「(你租金來源為

何?)黃協有給我的」、「(你簽約的時候有誰有去跟地主簽

約?)我及1個代書小姐，就我跟她2個人好像是在代書的辦公

室那裡簽約」、「(你簽約完後，你有在倉庫那邊工作嗎?)

簽完之後我記得我就回桃園了，我忘記了正確時間，後來黃

協有打電話跟我說都弄好了，他說你現在也沒有工作，要不

要下來幫忙，順便在倉庫這邊工作，1天給我1500元，我就

下去加減賺」、 「(你在那邊工作幾天?)應該只有2天而

已」、「(你在那邊工作的時候，黃協有也會在現場嗎?)

有」、「(你工作的內容為何?)幫忙裝他們倒下來的廢棄

物」、「(誰教導你這些工作的內容?)黃協有」、「(黃協有

自己當時在倉庫做什麼?)他是在那裡掌控的，他叫我做什

麼，我就照他指揮做事情」、「(你那2天在現場的時候，黃

協有那2天也都在現場嗎?)有」、「(黃協有是在現場指揮還

是在現場看看而已?)他是指揮我做什麼事情，我就做什麼事

情」、「(黃協有在現場有協助將載來的廢鋁箔包裝到太空

袋內嗎?)他也是有開車子去買太空包裝袋子」、「(黃協有

在那邊待了幾天?)我不知道，因為我只去了2天，後面幾天

我就不知道了」、「(綽號『男啊』的顏嘉男也有在倉庫現

場?)他有在現場，但我忘了他有沒有幫忙」、「(為何顏嘉

男也在倉庫那邊?)我不知道」、「(黃協有說你是要找工

作，顏嘉男那邊剛好有打包太空包的工作，他只是把你介紹

給顏嘉男，地是你自己去租的?)不是這樣，我覺得他這樣講

有點撇清責任，因為一開始我只認識黃協有，並不認識顏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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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我記得我是在嘉義的時候才認識顏嘉男的，這時間點可

以調通聯記錄，因為這個時間是有出入的」(見本院卷四第2

2至25頁)等語明確。且鄭文隆、余松義均未否認自己亦有參

與本案犯行，難認其二人有為脫免刑責而故意栽贓嫁禍被告

之必要。參以，被告供陳：「(你認識鄭文隆嗎?)不知道名

字。但我有見過他」、「(為何看過他?)朋友介紹的，是透

過顏嘉男介紹」、「(為何顏嘉男要介紹?)沒有為什麼，大

家都是朋友」(見偵四卷第506頁)；以及與余松義為朋友關

係，並無仇恨或糾紛(見警三卷第76、77頁)，益徵鄭文隆、

余松義二人確實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理由。然而鄭文隆、

余松義竟不約而同指證，確係被告指示其二人出面承租本案

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更得互為補強、印證其二人前揭證

詞，確有相當憑信性，堪以採信。至鄭文隆於初次警詢及偵

查中雖均未供出被告(見警一卷第389至391頁、偵六卷第450

至451頁)，惟此部分除業經鄭文隆解釋其緣由係因被告一開

始有承諾會處理世賢路廠房上堆置之廢棄物，始未將其供出

外，復有余松義前開證述內容足以相互印證，堪認鄭文隆於

警、偵訊之初確係因袒護被告始未將其供出，自不能以此反

認鄭文隆後續供出被告之證述內容均不足採信。又鄭文隆證

稱自己僅係依被告與徐朝福等人之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

房，尚非本案實際決策者，自難期待其對於承租前揭廠房供

堆置廢棄物之相關細節，諸如租金由何人提供，及何人可決

定廢棄物之收受等內容能為鉅細靡遺之說明，辯護人以鄭文

隆就此部分之說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即認其證詞全部不

值採信，亦難認有理由。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顏嘉男於偵查中結證稱：「(你於警詢中說

『當初一開始是翁明收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

所以我跟黃協有說有這件工作，我問黃協有要不要接這件工

作，黃協有告知余松義再找工作，後來是余松義去承租這

塊，但黃協有與余松義如何是談承租土地及分配工作的，我

不清楚』，是否屬實?到底是何人找到臺南市○○區○○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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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號這塊土地?)八成是對的，有些文字是有差異，應該是

說我問黃協有沒有人要接這件打包的工作，他就去找余松義

來跟我認識」、「(這塊地誰找到的?)我忘了。我承認我有

陪同余松義去簽約，但是否是我找到的我不確定。黃協有簽

約時有沒有前往，我忘了」、「(你為何當時會想問黃協有

有沒有人要接這份工作?)因為找人都會透過人脈，我跟黃協

有算是很久的朋友」、「(你既然自己跟仲介談好承租，為

何要找黃協有一起參與臺南市○○區○○000○0號的晶圓袋

堆置?)我是要介紹給朋友做，我自己哪有空」、「(承租臺

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用途為何?承租後由何人

管理?)為了要做翁明收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

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問過黃協有是否要做，黃協有說介紹

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於第一天進廢鋁箔包裝袋時我有在現

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他們怎麼裝入太空包内，黃協有當時

也有在場，黃協有只是在旁邊看，我在警局講說他有在旁邊

幫忙是錯的，因為那天問很多，我是在回想，黃協有有在

場，但是他在旁邊看。我們在裝的時候，因為地主家也在附

近，所以地主也有來看。都是余松義在管理，後來我也有到

現場看過幾次，看看廢鋁箔包裝袋有無妥善裝入太空袋内，

因為只有裝2-3天，後來我是去看有沒有太空包有沒有放

好，後來地主提告後，要清除現場的廢棄物，我去現場幫忙

清除，我只負責現場掃地清除的雜工」(見偵一卷第204至20

6頁)，表示翁明收找其從事廢鋁箔袋包裝之工作後，確曾詢

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項工作，及被告有說要介紹余松義來

做，被告亦有前往現場等節。至其雖改稱被告僅在一旁觀

看，之前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在旁邊幫忙是錯誤的云云，惟同

日又證稱：「(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分裝廢

鋁箔包裝袋之作業情形為何?有多少人分裝?有無機具?由何

人於現場監工?處理數量為何?處理後載運至何處處理?其他

廢棄物如何處理?)清運車輛進入舉斗下貨在倉庫門口，然後

先裝入太空包袋，然後用堆高機搬運至場内1袋1袋放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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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有一台堆高機及1台小

怪手，何人租用堆高機及小怪手的，我真的忘記了，時間太

久了。我跟黃協有在現場查看…」云云(見偵一卷第207

頁)，對於被告究竟有無在現場幫忙乙節一再更異說詞。再

觀之其於本院審理中先是證述：「(就你所知，黃協有有無

參與世賢路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你如何確認黃

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因為當時是有討論要去租，但

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日本，劉昇宏就叫我跟

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與，當時他也不知道地方，因

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我講，我才知道那裡」(見本

院卷四第33頁)、「(你為何會認識余松義?)黃協有介紹

的」、「(當時你有無找黃協有一起打包晶圓包裝袋?)他沒

有空，所以他那時候沒有參與」、「(你在打包的當時，黃

協有有無到現場?)有，因為當時我做的很累，請他幫忙買飲

料、送便當給我吃」(見本院卷四第36至37頁)、「(黃協有

究竟有無跟你一起在善化區這邊幫忙工作、探頭探尾、指揮

打包晶圓的工作?)買便當跟水，沒有工作，我跟他說我們做

工作比較忙，麻煩他一下」云云(見本院卷四第43頁)，指稱

被告因沒有空，所以才未參與本案，卻又表示被告會到現場

幫忙買飲料、送便當，所述已然矛盾；且對於何以在109年1

2月29日警詢中多次表示「為了要做翁明收找我做廢鋁鉑包

裝袋打包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問過黃協有是否要

做，黃協有說介紹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於第一天進廢鋁箔

包裝袋時我有在現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他們怎麼裝入太空

包內，黃協有當時也有在場，黃協有也有在一旁幫忙將廢鋁

箔包裝袋裝入太空袋內，當時現場只有我們3人，都是余松

義在管理」、「(你於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

現場工作時間為何?工作項目為何?現場有何人與你一起工

作?…)我只記得做幾天而已，現場有余松義跟黃協有…。收

廢鋁箔包裝袋及打包作業是每公噸約新臺幣1千元左右，但

實際金額我真的忘記了…，我實際是全部都交給黃協有或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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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義…；只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裝入太空包

後，翁明收說會進再利用廠，但沒有跟我說哪一家…」此

節，均無法為合理之解釋，甚至表示當時所述實在(見本院

卷四第44至45頁)，則顏嘉男證述被告特意前往廢鋁箔袋分

裝作業之現場，卻只在一旁觀看、幫忙買便當，並未涉入本

案犯行乙節是否可採，顯有疑問。反之，由顏嘉男雖對被告

多所維護，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明確表示翁明收找其從

事本件廢鋁箔袋包裝工作後，確實曾詢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

項工作，之後被告即找余松義他們出來，且在其等分裝廢鋁

箔袋時確實有出現在善化區廠房等情(見偵一卷第204至207

頁、本院卷四第43至44頁)；及參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

承：「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簽約的，是因為顏嘉男當時

跟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要我轉告余松義下來簽

約」、「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來，顏嘉男也在那邊，

顏嘉男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余松義要不要做，他說

好，因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6萬元，我就問余松義

說我朋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要做，他說好」等節

(見本院卷四第30、79頁)，亦可佐證余松義前開所述，係被

告指示其出面承租善化區廠房並非虛妄，堪以採信。另關於

世賢路廠房部分，顏嘉男雖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就你所

知，黃協有有無參與承租系爭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

然亦證稱：「(你如何確認黃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

因為當時是有討論要去租，但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

道他去日本，劉昇宏就叫我跟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

與，當時他也不知道地方，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

我講，我才知道那裡」(見本院卷四第33頁)；「(你有無協

助翁明收在下營區、善化區、嘉義世賢路找人分選晶圓袋?)

有」、「(鄭文隆承租的土地是誰幫你接洽的?是否也是透過

黃協有?)承租的土地是他們自己先承租完後再來找我」、

「(你不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的?)是的」(見本院卷四第42

頁)等語，堪認顏嘉男確實亦曾就分裝廢鋁箔袋之事與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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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承租世賢路廠房一事，尚非如被告所辯其完全不知此

事，且確非係顏嘉男自行覓得鄭文隆承租世賢路廠房甚明。

則顏嘉男雖證述被告並未參與世賢路廠房承租事宜，然僅空

言表示「不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云云，尚難以此遽認鄭

文隆前揭關於自己係依被告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房此一不

利於己之證述內容，全然不可採信，自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

定。

(三)被告於第一次警詢中供稱：「(你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

認識?顏嘉男有無告知什麼地點、有什麼工作要做?)顏嘉男

有告訴我有一些工作要做，所以我才介紹余松義與顏嘉男認

識。我不知道」、「(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會與承

租土地有關係?)我不知道承租土地的事情」(見警三卷第77

頁)、「(顏嘉男是告訴你有哪些工作要做?)内容我不知道。

就說是代工工廠之類的」、「(你有無到過臺南市○○區○

○000○0號土地倉庫現場?去找顏嘉男用意為何?有無從事工

作?現場有何人?現場人員從事工作為何?)我有到過臺南市善

化區找過顏嘉男一次，但實際地址不清楚。就是剛好經過，

去關心他最近如何。沒有從事工作。現場有顏嘉男跟余松義

在現場工作…」(見偵一卷第210頁)云云，先是辯稱顏嘉男

僅告訴其「有一些工作要做」，並不清楚工作內容、亦不知

承租土地或廠房之事，係剛好經過善化區廠房才去看顏嘉男

云云；嗣於本院審理中則改稱：「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

簽約的，是因為顏嘉男當時跟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

要我轉告余松義下來簽約」、「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

來，顏嘉男也在那邊，顏嘉男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

余松義要不要做，他說好，因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

6萬元，我就問余松義說我朋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

要做，他說好」(見本院卷四第30、79頁)；並附和顏嘉男之

說詞，表示：僅介紹余松義予顏嘉男從事本件打包工作，因

為知道余松義跟顏嘉男不熟，才好心去問他做的還習慣嗎，

及購買涼水跟便當給其二人云云(見本院卷四第79頁)，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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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調查證據顯現，迭次更異其供述及辯詞，堪認被告所辯

未參與本案犯行，僅單純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轉告其

下來簽約、詢問其要不要從事打包工作；以及僅係因顏嘉男

之介紹而見過鄭文隆(見偵四卷第506頁)云云，無非事後卸

責之詞，均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否認犯罪所持辯解不足憑

採，其確有參與本案犯行洵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

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

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

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㈠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

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

境之廢棄物；㈡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

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2項定

有明文。依證人即泰公司員工黃昭雯、台積電員工楊宏隆、

台灣薄膜公司員工林俊明、林厚豐、康那香公司員工劉匡華

等人之證述及世賢路廠房、善化區廠房所堆置之大量廢棄物

外觀狀況，顯係事業活動所產生，已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

不具市場經濟價值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被告未領有廢棄

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文件，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指示

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供他人堆

置廢鋁箔袋及產自康那香公司、台灣薄膜公司、金蜂公司、

其他不詳公司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除將部分廢鋁箔袋裝入太

空包，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外，其餘則

棄置於現場而未再為任何中間處理、最終處置或再利用之處

理行為，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

廢棄物罪。起訴書僅記載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

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

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而漏未論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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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處理廢棄物罪，惟起訴書已載明此部分犯罪事實，且經本

院踐行罪名告知程序，並給予被告辯明之機會，已充分保障

被告防禦權之行使，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就犯罪事實欄

一、(一)所示；與顏嘉男、徐朝福、余松義，就犯罪事實欄

一、(二)所示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

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分別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

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

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

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

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

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

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

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

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被告自附表四、五所示時間

起至為警查獲時止，分別提供世賢路廠房及善化區廠房供他

人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各具有反覆從事及

延續性質，侵害同一環境保護之社會法益，應分別論以集合

犯之一罪。又其所犯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

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二罪，均係基於單一犯意，行為有局部

重疊，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

條前段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論處。被告

如犯罪事實欄一、(一)(二)所示之犯行，其堆置、清理廢棄

物之地點並不相同，顯係分別起意所為，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為圖謀一己私利，罔

顧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以提供他人土地堆置廢棄物之方式

從事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對於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之危害

非輕，更造成遭棄置廢鋁箔袋、廢棄物之前揭廠房所有權人

與管理人之權益受損，行為實有不當；兼衡被告於世賢路及

善化區廠房遭棄置之廢棄物數量、所生危害、世賢路廠房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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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廢棄物迄今仍未清理完畢，暨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

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四第82頁)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肆、依卷內現存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

所得，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孫淑玉

　　　　　　　　　　　　　　　　　　　法　官　周紹武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千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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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表四：

附表五：

編

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日 張明雄 775 -XG(10-CU) 8700 永順交通有

限公司

2 107年3月1日 黃柏儒 KLB-5076 9720 南寶交通企

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2日 同上 同上 9760 同上

4 107年3月2日 林冠宏 150-X7(HN-83

6）

4600 群福交通有

限公司

5 107年3月2日 張銘杰 119-X6 8190 南寶交通企

業有限公司

6 107年3月13日 李嘉榮

( 田 進

二)

637-YZ 7040 同上

總

計

48010

編

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3日 張銘杰 119-X6 7560 南寶交通企

業有限公司

2 107年3月12日 黃柏儒 KLB-5076 9760 南寶交通企

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14日 林冠宏 150-X7

(HN-836)

9970 群福交通有

限公司

4 107年3月15日 同上 同上 7630 群福交通有

限公司

總 3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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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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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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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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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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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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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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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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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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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協有




選任辯護人  李慶榮律師
            林宜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字第895號、109年度偵字第23159號、110年度偵字第106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協有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又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
　　事　實
一、黃協有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亦知悉從事廢棄物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竟先後為下列行為：
(一)與徐朝福、蕭棕峙(上二人經檢察官通緝中)、顏嘉男、鄭文隆(上二人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徐朝福指示鄭文隆於民國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其與陳茂清等人共有之嘉義市○○路0段000巷000號廠房(租期自107年2月2日起至108年2月1日止、每月租金2萬元，下稱世賢路廠房)，並轉租予蕭棕峙後，於附表四所示時間，收受附表四所示車輛載運之如附表四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源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原係作為晶圓運送時使用之外包裝鋁箔袋，材質為塑膠膜及鋁箔貼合，含約20%之鋁成分，其餘為塑膠成分)至前揭廠房非法堆置，並依翁明收(由本院另行審結)之指示將廢鋁箔袋裝入太空包內，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107年7月間，收受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那香公司，未據起訴)委託繹群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繹群公司)清除、處理之廢不織布、廢尿布，及台灣薄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薄膜公司，未據起訴)委由梓榮有限公司(下稱梓榮公司，未據起訴)，再由梓榮公司委託繹群公司清除、處理之廢面膜包裝袋、廢產品包裝膜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均棄置於上開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從事廢棄物清理業務(繹群公司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嗣因鄭文隆自107年7月起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於108年6、7月間前往前揭廠房查看，發現遭棄置大量廢棄物，始報警查獲。
(二)與顏嘉男、余松義(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指示余松義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其子郭益成名下位於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及其上臺南市○○區○○000○0號廠房(租期自107年3月15日起至108年3月14日止、每月租金3萬9千元，下稱善化區廠房)，再於附表五所示時間，收受附表五所示車輛載運之如附表五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源同上)至前揭廠房非法堆置，並依翁明收之指示裝入太空包後，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不詳時間，收受不明產源之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共計74.38公噸，而均棄置於前揭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從事廢棄物清理業務。嗣郭錦輝於107年3月中旬前往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大量廢棄物，具狀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對余松義及台積電提出告訴，始循線查獲。
二、案經柯靜宜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報告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顏嘉男於警詢中之陳述、證人鄭文隆、余松義、邱鎮緯等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辯護人既不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二第10頁)，且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例外規定之適用，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以下所引用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違法蒐證取得，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辯稱：這些人我都不認識，我也沒有指示鄭文隆跟余松義去承租土地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頁)。辯護人則以：就世賢路廠房部分，鄭文隆於警詢及偵查中對於其承租世賢路是受何人指示、簽立租約時有何人到場、由何人提供租金、收受廢棄物時有無收取費用、以土地堆置廢棄物有無收取費用等情，供述多有矛盾及可疑之處，又與地主柯靜宜證稱係鄭文隆自行承租不同，亦與顏嘉男證稱係其介紹鄭文隆打包廢鋁箔袋等語、載運廢棄物之司機張銘杰、黃柏儒、張明雄、林冠宏等人證稱傾倒廢棄物時未支付費用等語不同，足徵鄭文隆之說詞，實不值採信。就善化區廠房部分，負責出租上開土地事宜之仲介田樹蘭及顏嘉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稱係顏嘉男打電話聯繫，並請田樹蘭帶往查看系爭善化區廠址，洽談承租事宜。且由田樹蘭於偵查中之證述內容可知其持有顏嘉男之聯繫方式，並於收到地檢署傳票時立即透過通訊軟體向顏嘉男表示希望其處理好土地上堆置之廢棄物，足證善化區廠址承租事宜確實係顏嘉男與田樹蘭接洽，而非被告談妥承租事宜後叫余松義出面承租，余松義片面指稱被告叫其承租善化區廠址及帶其去簽約云云，顯無可採。綜上所陳，起訴書分別以鄭文隆及余松義之說詞，指摘被告涉犯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四、五所載之犯行，惟其二人之陳述顯與其他證人之證詞不符，亦有自相矛盾之處，顯係推諉卸責、編造栽贓被告之謊言，洵無可採，自難僅憑上開二人之說詞逕認被告有起訴書所載之犯行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辯護書狀卷第317至321頁)。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世賢路廠房，然因鄭文隆自107年7月起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於108年6、7月間前往上開廠房查看，發現遭堆置台積電及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自康那香公司、台灣薄膜公司及其他產源不明之一般事業量廢棄物；另證人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善化區廠房，郭錦輝於107年3月中旬前往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台積電及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源不明之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共計74.38公噸等情，業經證人柯靜宜、郭錦輝、郭益成、郭祐良、鄭文隆、余松義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1頁)；並有世賢路廠房之現場照片、土地租賃契約書(出租人柯靜宜、承租人鄭文隆)、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存證信函(警一卷第411至414、499至508頁、偵一卷第515至541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3月11日勘驗筆錄及康那香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尿布照片、台灣薄膜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塑膠照片、連泰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鋁箔包裝袋照片、會勘照片(見偵三卷第455至456、459至460、461至462、463至464、465至472頁)；善化區廠房之房屋租契約書(出租人郭錦輝、承租人余松義)、現場照片(警三卷第295至311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偵三卷第743頁)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固否認有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辯稱未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余松義等人共同為本案犯行云云。惟查：
(一)本案世賢路廠房與善化區廠房確係由被告分別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乙節，業經1.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偵查中結證稱：「(租用嘉義市世賢路土地的始末?)有朋友介紹黃協有給我認識，黃協有帶著徐朝福跟我去看這塊土地行不行，他們說是要堆置廢塑膠，說可以進出口買賣，去看完後說可以，隔天徐朝福就拿錢要我去租用這塊土地，我就拿著我的證件去找柯靜宜，我本來就認識柯靜宜，是黃協有問我有無空地要出租，我知道柯靜宜有地要租，所以我才會帶黃協有他們去看，所以黃協有說可以後，我就去找柯靜宜租地，我就有先跟柯靜宜說要堆廢塑膠，做進出口買賣，隔天黃協有有派車來時，地主也在場，黃協有、徐朝福就帶著蕭棕峙，『阿安』都在土地那邊，當場就在地主面前，我跟蕭棕峙有簽我再把地租給蕭棕峙的契約，因為地主跟我都不懂，所以不覺得奇怪，有車過來時，地主柯靜宜也都在場，因為她住在附近，有時我會通知她來」、「(你們怎麼跟柯靜宜介紹黃協有及徐朝福？)我沒有跟柯靜宜介紹黃協有跟徐朝福。我只有介紹蕭棕峙而已」(見偵二卷第276至27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可以說明承租的原因為何?)當時是黃協有叫我去承租的」、「他說他有一個三合吉環保公司，廢棄物可以回收，可以再賣出去、進口出去」、「(你支付的租金來源?)一開始是黃協有拿給我的」、「(黃協有為何不自己去租，要叫你去租?)用我做人頭，我當時剛出監，我對這個不懂」、「(是否還記得當時去簽約的有誰?)徐朝福、蕭棕峙還有我」、「(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一起去?)沒有」、「(為何你於108年12月25日第一次做警詢筆錄的時候，你說你跟徐朝福還有一位綽號『阿安』的男子一起去租這塊地，你並沒有說黃協有也有參與?)那時候還聯絡得到黃協有，後來聯絡不到，我才會講出事實」、「一開始還聯絡得到，我想說他有答應我能盡快處理那塊土地的事情，才叫顏嘉男來協助我」、「(黃協有當時有沒有跟你說做筆錄時不要講到他，只要講徐朝福就好?)有」、「(你是先認識黃協有還是先認識徐朝福?)我一開始先認識劉昇宏，他才帶我認識顏嘉男跟黃協有」、「(徐朝福是何人介紹給你認識?)黃協有」、「(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說租這塊地是要做什麼使用?)他說要做資源回收，做進出口，可以賣錢」、「(那些司機載廢塑膠、廢鋁到現場時，黃協有是否會在現場?)他都沒有在現場」、「(你在現場負責何事?)他那時會通知我說車子到了，要我去開門，司機弄好之後，我一台可以收5百元至1千元，最後我再鎖門回家」、「(三合吉公司是不是黃協有的公司?)他叫蕭棕峙去開的」(見本院卷四第10至13頁)等語；2.證人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分別結證稱：「(是否有去承租臺南市○○區○○00000號土地的倉庫?)有，是黃協有叫我去租的。因為當時我缺錢，他說我出這個名義去租的，2年給我2百萬」、「(有無跟你說祖這個地方做何用?)當倉庫，東西暫放，整理後出去，他有跟我說東西會弄走」、「(為何他不用自己的名義去租?)我不知道」、「(你有去該地工作嗎?)租好後我有去過2天，幫忙整理裡面的廢棄物」、「(你簽約時，是何人帶你去簽的?)是黃協有給我錢，他帶我去簽的。仲介好像也是黃協有找的。是在新市一家咖啡廳給我錢的，應該是那家仲介公司附近，當天我坐車下來的」、「(簽約時，顏嘉男有在場嗎?)沒有」、「(顏嘉男後來有出現在這塊地嗎?)有」、「(顏嘉男與黃協有是什麼關係?)我不知道，我是因為黃協有才認識顏嘉男」、「(你去善化工作時，黃協有在場嗎？)有，他在那邊指揮」、「(顏嘉男有在現場幫忙嗎?)好像有去，他在那邊跟黃協有一樣在那邊晃來晃去」、「(是誰告訴你要用何方法處理廢棄物?)黃協有，他說是要裝太空袋再載出去。我去2天後就走了」、「(你去那邊2天做什麼?)幫忙把卸下塑膠之類的東西裝進太空袋内」(見偵一卷第588至589頁)；「(誰叫你去承租這個倉庫的?)黃協有」、「(為何黃協有不自己去租，要叫你用你的名字去租倉庫?)之前那間公司掛名是我的名字，他說我必須是以公司的名義去承租」、「(他有無說承租倉庫做何使用?)他說太空包要放東西，內容物是什麼，我就不清楚了」、「(你租金來源為何?)黃協有給我的」、「(你簽約的時候有誰有去跟地主簽約?)我及1個代書小姐，就我跟她2個人好像是在代書的辦公室那裡簽約」、「(你簽約完後，你有在倉庫那邊工作嗎?)簽完之後我記得我就回桃園了，我忘記了正確時間，後來黃協有打電話跟我說都弄好了，他說你現在也沒有工作，要不要下來幫忙，順便在倉庫這邊工作，1天給我1500元，我就下去加減賺」、 「(你在那邊工作幾天?)應該只有2天而已」、「(你在那邊工作的時候，黃協有也會在現場嗎?)有」、「(你工作的內容為何?)幫忙裝他們倒下來的廢棄物」、「(誰教導你這些工作的內容?)黃協有」、「(黃協有自己當時在倉庫做什麼?)他是在那裡掌控的，他叫我做什麼，我就照他指揮做事情」、「(你那2天在現場的時候，黃協有那2天也都在現場嗎?)有」、「(黃協有是在現場指揮還是在現場看看而已?)他是指揮我做什麼事情，我就做什麼事情」、「(黃協有在現場有協助將載來的廢鋁箔包裝到太空袋內嗎?)他也是有開車子去買太空包裝袋子」、「(黃協有在那邊待了幾天?)我不知道，因為我只去了2天，後面幾天我就不知道了」、「(綽號『男啊』的顏嘉男也有在倉庫現場?)他有在現場，但我忘了他有沒有幫忙」、「(為何顏嘉男也在倉庫那邊?)我不知道」、「(黃協有說你是要找工作，顏嘉男那邊剛好有打包太空包的工作，他只是把你介紹給顏嘉男，地是你自己去租的?)不是這樣，我覺得他這樣講有點撇清責任，因為一開始我只認識黃協有，並不認識顏嘉男，我記得我是在嘉義的時候才認識顏嘉男的，這時間點可以調通聯記錄，因為這個時間是有出入的」(見本院卷四第22至25頁)等語明確。且鄭文隆、余松義均未否認自己亦有參與本案犯行，難認其二人有為脫免刑責而故意栽贓嫁禍被告之必要。參以，被告供陳：「(你認識鄭文隆嗎?)不知道名字。但我有見過他」、「(為何看過他?)朋友介紹的，是透過顏嘉男介紹」、「(為何顏嘉男要介紹?)沒有為什麼，大家都是朋友」(見偵四卷第506頁)；以及與余松義為朋友關係，並無仇恨或糾紛(見警三卷第76、77頁)，益徵鄭文隆、余松義二人確實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理由。然而鄭文隆、余松義竟不約而同指證，確係被告指示其二人出面承租本案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更得互為補強、印證其二人前揭證詞，確有相當憑信性，堪以採信。至鄭文隆於初次警詢及偵查中雖均未供出被告(見警一卷第389至391頁、偵六卷第450至451頁)，惟此部分除業經鄭文隆解釋其緣由係因被告一開始有承諾會處理世賢路廠房上堆置之廢棄物，始未將其供出外，復有余松義前開證述內容足以相互印證，堪認鄭文隆於警、偵訊之初確係因袒護被告始未將其供出，自不能以此反認鄭文隆後續供出被告之證述內容均不足採信。又鄭文隆證稱自己僅係依被告與徐朝福等人之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房，尚非本案實際決策者，自難期待其對於承租前揭廠房供堆置廢棄物之相關細節，諸如租金由何人提供，及何人可決定廢棄物之收受等內容能為鉅細靡遺之說明，辯護人以鄭文隆就此部分之說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即認其證詞全部不值採信，亦難認有理由。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顏嘉男於偵查中結證稱：「(你於警詢中說『當初一開始是翁明收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所以我跟黃協有說有這件工作，我問黃協有要不要接這件工作，黃協有告知余松義再找工作，後來是余松義去承租這塊，但黃協有與余松義如何是談承租土地及分配工作的，我不清楚』，是否屬實?到底是何人找到臺南市○○區○○000○0號這塊土地?)八成是對的，有些文字是有差異，應該是說我問黃協有沒有人要接這件打包的工作，他就去找余松義來跟我認識」、「(這塊地誰找到的?)我忘了。我承認我有陪同余松義去簽約，但是否是我找到的我不確定。黃協有簽約時有沒有前往，我忘了」、「(你為何當時會想問黃協有有沒有人要接這份工作?)因為找人都會透過人脈，我跟黃協有算是很久的朋友」、「(你既然自己跟仲介談好承租，為何要找黃協有一起參與臺南市○○區○○000○0號的晶圓袋堆置?)我是要介紹給朋友做，我自己哪有空」、「(承租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用途為何?承租後由何人管理?)為了要做翁明收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問過黃協有是否要做，黃協有說介紹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於第一天進廢鋁箔包裝袋時我有在現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他們怎麼裝入太空包内，黃協有當時也有在場，黃協有只是在旁邊看，我在警局講說他有在旁邊幫忙是錯的，因為那天問很多，我是在回想，黃協有有在場，但是他在旁邊看。我們在裝的時候，因為地主家也在附近，所以地主也有來看。都是余松義在管理，後來我也有到現場看過幾次，看看廢鋁箔包裝袋有無妥善裝入太空袋内，因為只有裝2-3天，後來我是去看有沒有太空包有沒有放好，後來地主提告後，要清除現場的廢棄物，我去現場幫忙清除，我只負責現場掃地清除的雜工」(見偵一卷第204至206頁)，表示翁明收找其從事廢鋁箔袋包裝之工作後，確曾詢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項工作，及被告有說要介紹余松義來做，被告亦有前往現場等節。至其雖改稱被告僅在一旁觀看，之前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在旁邊幫忙是錯誤的云云，惟同日又證稱：「(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分裝廢鋁箔包裝袋之作業情形為何?有多少人分裝?有無機具?由何人於現場監工?處理數量為何?處理後載運至何處處理?其他廢棄物如何處理?)清運車輛進入舉斗下貨在倉庫門口，然後先裝入太空包袋，然後用堆高機搬運至場内1袋1袋放好。只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有一台堆高機及1台小怪手，何人租用堆高機及小怪手的，我真的忘記了，時間太久了。我跟黃協有在現場查看…」云云(見偵一卷第207頁)，對於被告究竟有無在現場幫忙乙節一再更異說詞。再觀之其於本院審理中先是證述：「(就你所知，黃協有有無參與世賢路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你如何確認黃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因為當時是有討論要去租，但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日本，劉昇宏就叫我跟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與，當時他也不知道地方，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我講，我才知道那裡」(見本院卷四第33頁)、「(你為何會認識余松義?)黃協有介紹的」、「(當時你有無找黃協有一起打包晶圓包裝袋?)他沒有空，所以他那時候沒有參與」、「(你在打包的當時，黃協有有無到現場?)有，因為當時我做的很累，請他幫忙買飲料、送便當給我吃」(見本院卷四第36至37頁)、「(黃協有究竟有無跟你一起在善化區這邊幫忙工作、探頭探尾、指揮打包晶圓的工作?)買便當跟水，沒有工作，我跟他說我們做工作比較忙，麻煩他一下」云云(見本院卷四第43頁)，指稱被告因沒有空，所以才未參與本案，卻又表示被告會到現場幫忙買飲料、送便當，所述已然矛盾；且對於何以在109年12月29日警詢中多次表示「為了要做翁明收找我做廢鋁鉑包裝袋打包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問過黃協有是否要做，黃協有說介紹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於第一天進廢鋁箔包裝袋時我有在現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他們怎麼裝入太空包內，黃協有當時也有在場，黃協有也有在一旁幫忙將廢鋁箔包裝袋裝入太空袋內，當時現場只有我們3人，都是余松義在管理」、「(你於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現場工作時間為何?工作項目為何?現場有何人與你一起工作?…)我只記得做幾天而已，現場有余松義跟黃協有…。收廢鋁箔包裝袋及打包作業是每公噸約新臺幣1千元左右，但實際金額我真的忘記了…，我實際是全部都交給黃協有或余松義…；只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裝入太空包後，翁明收說會進再利用廠，但沒有跟我說哪一家…」此節，均無法為合理之解釋，甚至表示當時所述實在(見本院卷四第44至45頁)，則顏嘉男證述被告特意前往廢鋁箔袋分裝作業之現場，卻只在一旁觀看、幫忙買便當，並未涉入本案犯行乙節是否可採，顯有疑問。反之，由顏嘉男雖對被告多所維護，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明確表示翁明收找其從事本件廢鋁箔袋包裝工作後，確實曾詢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項工作，之後被告即找余松義他們出來，且在其等分裝廢鋁箔袋時確實有出現在善化區廠房等情(見偵一卷第204至207頁、本院卷四第43至44頁)；及參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承：「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簽約的，是因為顏嘉男當時跟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要我轉告余松義下來簽約」、「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來，顏嘉男也在那邊，顏嘉男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余松義要不要做，他說好，因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6萬元，我就問余松義說我朋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要做，他說好」等節(見本院卷四第30、79頁)，亦可佐證余松義前開所述，係被告指示其出面承租善化區廠房並非虛妄，堪以採信。另關於世賢路廠房部分，顏嘉男雖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就你所知，黃協有有無參與承租系爭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然亦證稱：「(你如何確認黃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因為當時是有討論要去租，但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日本，劉昇宏就叫我跟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與，當時他也不知道地方，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我講，我才知道那裡」(見本院卷四第33頁)；「(你有無協助翁明收在下營區、善化區、嘉義世賢路找人分選晶圓袋?)有」、「(鄭文隆承租的土地是誰幫你接洽的?是否也是透過黃協有?)承租的土地是他們自己先承租完後再來找我」、「(你不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的?)是的」(見本院卷四第42頁)等語，堪認顏嘉男確實亦曾就分裝廢鋁箔袋之事與被告討論承租世賢路廠房一事，尚非如被告所辯其完全不知此事，且確非係顏嘉男自行覓得鄭文隆承租世賢路廠房甚明。則顏嘉男雖證述被告並未參與世賢路廠房承租事宜，然僅空言表示「不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云云，尚難以此遽認鄭文隆前揭關於自己係依被告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房此一不利於己之證述內容，全然不可採信，自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三)被告於第一次警詢中供稱：「(你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顏嘉男有無告知什麼地點、有什麼工作要做?)顏嘉男有告訴我有一些工作要做，所以我才介紹余松義與顏嘉男認識。我不知道」、「(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會與承租土地有關係?)我不知道承租土地的事情」(見警三卷第77頁)、「(顏嘉男是告訴你有哪些工作要做?)内容我不知道。就說是代工工廠之類的」、「(你有無到過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現場?去找顏嘉男用意為何?有無從事工作?現場有何人?現場人員從事工作為何?)我有到過臺南市善化區找過顏嘉男一次，但實際地址不清楚。就是剛好經過，去關心他最近如何。沒有從事工作。現場有顏嘉男跟余松義在現場工作…」(見偵一卷第210頁)云云，先是辯稱顏嘉男僅告訴其「有一些工作要做」，並不清楚工作內容、亦不知承租土地或廠房之事，係剛好經過善化區廠房才去看顏嘉男云云；嗣於本院審理中則改稱：「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簽約的，是因為顏嘉男當時跟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要我轉告余松義下來簽約」、「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來，顏嘉男也在那邊，顏嘉男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余松義要不要做，他說好，因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6萬元，我就問余松義說我朋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要做，他說好」(見本院卷四第30、79頁)；並附和顏嘉男之說詞，表示：僅介紹余松義予顏嘉男從事本件打包工作，因為知道余松義跟顏嘉男不熟，才好心去問他做的還習慣嗎，及購買涼水跟便當給其二人云云(見本院卷四第79頁)，明顯隨著調查證據顯現，迭次更異其供述及辯詞，堪認被告所辯未參與本案犯行，僅單純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轉告其下來簽約、詢問其要不要從事打包工作；以及僅係因顏嘉男之介紹而見過鄭文隆(見偵四卷第506頁)云云，無非事後卸責之詞，均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否認犯罪所持辯解不足憑採，其確有參與本案犯行洵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㈠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㈡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依證人即泰公司員工黃昭雯、台積電員工楊宏隆、台灣薄膜公司員工林俊明、林厚豐、康那香公司員工劉匡華等人之證述及世賢路廠房、善化區廠房所堆置之大量廢棄物外觀狀況，顯係事業活動所產生，已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被告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文件，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供他人堆置廢鋁箔袋及產自康那香公司、台灣薄膜公司、金蜂公司、其他不詳公司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除將部分廢鋁箔袋裝入太空包，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外，其餘則棄置於現場而未再為任何中間處理、最終處置或再利用之處理行為，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起訴書僅記載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而漏未論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惟起訴書已載明此部分犯罪事實，且經本院踐行罪名告知程序，並給予被告辯明之機會，已充分保障被告防禦權之行使，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就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與顏嘉男、徐朝福、余松義，就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分別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被告自附表四、五所示時間起至為警查獲時止，分別提供世賢路廠房及善化區廠房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各具有反覆從事及延續性質，侵害同一環境保護之社會法益，應分別論以集合犯之一罪。又其所犯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二罪，均係基於單一犯意，行為有局部重疊，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論處。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一)(二)所示之犯行，其堆置、清理廢棄物之地點並不相同，顯係分別起意所為，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為圖謀一己私利，罔顧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以提供他人土地堆置廢棄物之方式從事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對於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之危害非輕，更造成遭棄置廢鋁箔袋、廢棄物之前揭廠房所有權人與管理人之權益受損，行為實有不當；兼衡被告於世賢路及善化區廠房遭棄置之廢棄物數量、所生危害、世賢路廠房內之廢棄物迄今仍未清理完畢，暨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四第8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肆、依卷內現存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所得，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孫淑玉
　　　　　　　　　　　　　　　　　　　法　官　周紹武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千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表四：
		編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日

		張明雄

		775-XG(10-CU)

		8700

		永順交通有限公司



		2

		107年3月1日

		黃柏儒

		KLB-5076

		972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2日

		同上

		同上

		9760

		同上



		4

		107年3月2日

		林冠宏

		150-X7(HN-836）

		460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5

		107年3月2日

		張銘杰

		119-X6

		819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6

		107年3月13日

		李嘉榮(田進二)

		637-YZ

		7040

		同上



		總計

		


		


		


		48010

		








附表五：
		編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3日

		張銘杰

		119-X6

		756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2

		107年3月12日

		黃柏儒

		KLB-5076

		976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14日

		林冠宏

		150-X7
(HN-836)

		997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4

		107年3月15日

		同上

		同上

		763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總計

		


		


		


		3492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協有


選任辯護人  李慶榮律師
            林宜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
調偵字第895號、109年度偵字第23159號、110年度偵字第10600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協有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又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
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行有
期徒刑參年。
　　事　實
一、黃協有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
    亦知悉從事廢棄物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
    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竟先後為
    下列行為：
(一)與徐朝福、蕭棕峙(上二人經檢察官通緝中)、顏嘉男、鄭文
    隆(上二人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
    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徐朝福指示鄭文隆
    於民國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其與陳茂清等人共
    有之嘉義市○○路0段000巷000號廠房(租期自107年2月2日起
    至108年2月1日止、每月租金2萬元，下稱世賢路廠房)，並
    轉租予蕭棕峙後，於附表四所示時間，收受附表四所示車輛
    載運之如附表四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源為台灣積體電路
    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原係作為晶圓
    運送時使用之外包裝鋁箔袋，材質為塑膠膜及鋁箔貼合，含
    約20%之鋁成分，其餘為塑膠成分)至前揭廠房非法堆置，並
    依翁明收(由本院另行審結)之指示將廢鋁箔袋裝入太空包內
    ，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107年7月
    間，收受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那香公司，未據
    起訴)委託繹群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繹群公司)清除、處理之
    廢不織布、廢尿布，及台灣薄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灣薄膜公司，未據起訴)委由梓榮有限公司(下稱梓榮公司，
    未據起訴)，再由梓榮公司委託繹群公司清除、處理之廢面
    膜包裝袋、廢產品包裝膜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均棄置於上
    開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從事廢棄物
    清理業務(繹群公司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由臺灣
    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嗣因鄭文隆自107年7月起
    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於108年6、7月間前往前揭廠房查看
    ，發現遭棄置大量廢棄物，始報警查獲。
(二)與顏嘉男、余松義(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
    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指示余松義
    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其子郭益成名下位於臺
    南市○○區○○段0000地號及其上臺南市○○區○○000○0號廠房(租
    期自107年3月15日起至108年3月14日止、每月租金3萬9千元
    ，下稱善化區廠房)，再於附表五所示時間，收受附表五所
    示車輛載運之如附表五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源同上)至前
    揭廠房非法堆置，並依翁明收之指示裝入太空包後，派遣不
    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不詳時間，收受不明
    產源之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共計74.38公
    噸，而均棄置於前揭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供他人堆置廢
    棄物及從事廢棄物清理業務。嗣郭錦輝於107年3月中旬前往
    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大量廢棄物，具狀向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對余松義及台積電提出告訴，始循線查獲。
二、案經柯靜宜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
    三中隊報告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證人顏嘉男於警詢中之陳述、證人鄭文隆、余松義、邱鎮
    緯等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辯護人既不同意作為證據(見
    本院卷二第10頁)，且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例外規定之適
    用，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以下所引用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
    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本
    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違法蒐
    證取得，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
    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辯稱：這
    些人我都不認識，我也沒有指示鄭文隆跟余松義去承租土地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頁)。辯護人則以：就世賢路廠房部分
    ，鄭文隆於警詢及偵查中對於其承租世賢路是受何人指示、
    簽立租約時有何人到場、由何人提供租金、收受廢棄物時有
    無收取費用、以土地堆置廢棄物有無收取費用等情，供述多
    有矛盾及可疑之處，又與地主柯靜宜證稱係鄭文隆自行承租
    不同，亦與顏嘉男證稱係其介紹鄭文隆打包廢鋁箔袋等語、
    載運廢棄物之司機張銘杰、黃柏儒、張明雄、林冠宏等人證
    稱傾倒廢棄物時未支付費用等語不同，足徵鄭文隆之說詞，
    實不值採信。就善化區廠房部分，負責出租上開土地事宜之
    仲介田樹蘭及顏嘉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稱係顏嘉男打電話
    聯繫，並請田樹蘭帶往查看系爭善化區廠址，洽談承租事宜
    。且由田樹蘭於偵查中之證述內容可知其持有顏嘉男之聯繫
    方式，並於收到地檢署傳票時立即透過通訊軟體向顏嘉男表
    示希望其處理好土地上堆置之廢棄物，足證善化區廠址承租
    事宜確實係顏嘉男與田樹蘭接洽，而非被告談妥承租事宜後
    叫余松義出面承租，余松義片面指稱被告叫其承租善化區廠
    址及帶其去簽約云云，顯無可採。綜上所陳，起訴書分別以
    鄭文隆及余松義之說詞，指摘被告涉犯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四
    、五所載之犯行，惟其二人之陳述顯與其他證人之證詞不符
    ，亦有自相矛盾之處，顯係推諉卸責、編造栽贓被告之謊言
    ，洵無可採，自難僅憑上開二人之說詞逕認被告有起訴書所
    載之犯行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辯護書狀卷第317至321頁)
    。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世
    賢路廠房，然因鄭文隆自107年7月起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
    於108年6、7月間前往上開廠房查看，發現遭堆置台積電及
    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自康那香公司、
    台灣薄膜公司及其他產源不明之一般事業量廢棄物；另證人
    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善化區
    廠房，郭錦輝於107年3月中旬前往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台
    積電及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源不明之
    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共計74.38公噸等情
    ，業經證人柯靜宜、郭錦輝、郭益成、郭祐良、鄭文隆、余
    松義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且為被
    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1頁)；並有世賢路廠房之現場照
    片、土地租賃契約書(出租人柯靜宜、承租人鄭文隆)、土地
    建物查詢資料、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存證信函(警一
    卷第411至414、499至508頁、偵一卷第515至541頁)、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3月11日勘驗筆錄及康那香公司指認為
    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尿布照片、台灣薄膜公司指認為該公司
    委託清運之廢塑膠照片、連泰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
    廢鋁箔包裝袋照片、會勘照片(見偵三卷第455至456、459至
    460、461至462、463至464、465至472頁)；善化區廠房之房
    屋租契約書(出租人郭錦輝、承租人余松義)、現場照片(警
    三卷第295至311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偵三卷第743頁)附
    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固否認有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
    化區廠房，辯稱未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余
    松義等人共同為本案犯行云云。惟查：
(一)本案世賢路廠房與善化區廠房確係由被告分別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乙節，業經1.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偵查中結證稱：「(租用嘉義市世賢路土地的始末?)有朋友介紹黃協有給我認識，黃協有帶著徐朝福跟我去看這塊土地行不行，他們說是要堆置廢塑膠，說可以進出口買賣，去看完後說可以，隔天徐朝福就拿錢要我去租用這塊土地，我就拿著我的證件去找柯靜宜，我本來就認識柯靜宜，是黃協有問我有無空地要出租，我知道柯靜宜有地要租，所以我才會帶黃協有他們去看，所以黃協有說可以後，我就去找柯靜宜租地，我就有先跟柯靜宜說要堆廢塑膠，做進出口買賣，隔天黃協有有派車來時，地主也在場，黃協有、徐朝福就帶著蕭棕峙，『阿安』都在土地那邊，當場就在地主面前，我跟蕭棕峙有簽我再把地租給蕭棕峙的契約，因為地主跟我都不懂，所以不覺得奇怪，有車過來時，地主柯靜宜也都在場，因為她住在附近，有時我會通知她來」、「(你們怎麼跟柯靜宜介紹黃協有及徐朝福？)我沒有跟柯靜宜介紹黃協有跟徐朝福。我只有介紹蕭棕峙而已」(見偵二卷第276至27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可以說明承租的原因為何?)當時是黃協有叫我去承租的」、「他說他有一個三合吉環保公司，廢棄物可以回收，可以再賣出去、進口出去」、「(你支付的租金來源?)一開始是黃協有拿給我的」、「(黃協有為何不自己去租，要叫你去租?)用我做人頭，我當時剛出監，我對這個不懂」、「(是否還記得當時去簽約的有誰?)徐朝福、蕭棕峙還有我」、「(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一起去?)沒有」、「(為何你於108年12月25日第一次做警詢筆錄的時候，你說你跟徐朝福還有一位綽號『阿安』的男子一起去租這塊地，你並沒有說黃協有也有參與?)那時候還聯絡得到黃協有，後來聯絡不到，我才會講出事實」、「一開始還聯絡得到，我想說他有答應我能盡快處理那塊土地的事情，才叫顏嘉男來協助我」、「(黃協有當時有沒有跟你說做筆錄時不要講到他，只要講徐朝福就好?)有」、「(你是先認識黃協有還是先認識徐朝福?)我一開始先認識劉昇宏，他才帶我認識顏嘉男跟黃協有」、「(徐朝福是何人介紹給你認識?)黃協有」、「(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說租這塊地是要做什麼使用?)他說要做資源回收，做進出口，可以賣錢」、「(那些司機載廢塑膠、廢鋁到現場時，黃協有是否會在現場?)他都沒有在現場」、「(你在現場負責何事?)他那時會通知我說車子到了，要我去開門，司機弄好之後，我一台可以收5百元至1千元，最後我再鎖門回家」、「(三合吉公司是不是黃協有的公司?)他叫蕭棕峙去開的」(見本院卷四第10至13頁)等語；2.證人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分別結證稱：「(是否有去承租臺南市○○區○○00000號土地的倉庫?)有，是黃協有叫我去租的。因為當時我缺錢，他說我出這個名義去租的，2年給我2百萬」、「(有無跟你說祖這個地方做何用?)當倉庫，東西暫放，整理後出去，他有跟我說東西會弄走」、「(為何他不用自己的名義去租?)我不知道」、「(你有去該地工作嗎?)租好後我有去過2天，幫忙整理裡面的廢棄物」、「(你簽約時，是何人帶你去簽的?)是黃協有給我錢，他帶我去簽的。仲介好像也是黃協有找的。是在新市一家咖啡廳給我錢的，應該是那家仲介公司附近，當天我坐車下來的」、「(簽約時，顏嘉男有在場嗎?)沒有」、「(顏嘉男後來有出現在這塊地嗎?)有」、「(顏嘉男與黃協有是什麼關係?)我不知道，我是因為黃協有才認識顏嘉男」、「(你去善化工作時，黃協有在場嗎？)有，他在那邊指揮」、「(顏嘉男有在現場幫忙嗎?)好像有去，他在那邊跟黃協有一樣在那邊晃來晃去」、「(是誰告訴你要用何方法處理廢棄物?)黃協有，他說是要裝太空袋再載出去。我去2天後就走了」、「(你去那邊2天做什麼?)幫忙把卸下塑膠之類的東西裝進太空袋内」(見偵一卷第588至589頁)；「(誰叫你去承租這個倉庫的?)黃協有」、「(為何黃協有不自己去租，要叫你用你的名字去租倉庫?)之前那間公司掛名是我的名字，他說我必須是以公司的名義去承租」、「(他有無說承租倉庫做何使用?)他說太空包要放東西，內容物是什麼，我就不清楚了」、「(你租金來源為何?)黃協有給我的」、「(你簽約的時候有誰有去跟地主簽約?)我及1個代書小姐，就我跟她2個人好像是在代書的辦公室那裡簽約」、「(你簽約完後，你有在倉庫那邊工作嗎?)簽完之後我記得我就回桃園了，我忘記了正確時間，後來黃協有打電話跟我說都弄好了，他說你現在也沒有工作，要不要下來幫忙，順便在倉庫這邊工作，1天給我1500元，我就下去加減賺」、 「(你在那邊工作幾天?)應該只有2天而已」、「(你在那邊工作的時候，黃協有也會在現場嗎?)有」、「(你工作的內容為何?)幫忙裝他們倒下來的廢棄物」、「(誰教導你這些工作的內容?)黃協有」、「(黃協有自己當時在倉庫做什麼?)他是在那裡掌控的，他叫我做什麼，我就照他指揮做事情」、「(你那2天在現場的時候，黃協有那2天也都在現場嗎?)有」、「(黃協有是在現場指揮還是在現場看看而已?)他是指揮我做什麼事情，我就做什麼事情」、「(黃協有在現場有協助將載來的廢鋁箔包裝到太空袋內嗎?)他也是有開車子去買太空包裝袋子」、「(黃協有在那邊待了幾天?)我不知道，因為我只去了2天，後面幾天我就不知道了」、「(綽號『男啊』的顏嘉男也有在倉庫現場?)他有在現場，但我忘了他有沒有幫忙」、「(為何顏嘉男也在倉庫那邊?)我不知道」、「(黃協有說你是要找工作，顏嘉男那邊剛好有打包太空包的工作，他只是把你介紹給顏嘉男，地是你自己去租的?)不是這樣，我覺得他這樣講有點撇清責任，因為一開始我只認識黃協有，並不認識顏嘉男，我記得我是在嘉義的時候才認識顏嘉男的，這時間點可以調通聯記錄，因為這個時間是有出入的」(見本院卷四第22至25頁)等語明確。且鄭文隆、余松義均未否認自己亦有參與本案犯行，難認其二人有為脫免刑責而故意栽贓嫁禍被告之必要。參以，被告供陳：「(你認識鄭文隆嗎?)不知道名字。但我有見過他」、「(為何看過他?)朋友介紹的，是透過顏嘉男介紹」、「(為何顏嘉男要介紹?)沒有為什麼，大家都是朋友」(見偵四卷第506頁)；以及與余松義為朋友關係，並無仇恨或糾紛(見警三卷第76、77頁)，益徵鄭文隆、余松義二人確實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理由。然而鄭文隆、余松義竟不約而同指證，確係被告指示其二人出面承租本案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更得互為補強、印證其二人前揭證詞，確有相當憑信性，堪以採信。至鄭文隆於初次警詢及偵查中雖均未供出被告(見警一卷第389至391頁、偵六卷第450至451頁)，惟此部分除業經鄭文隆解釋其緣由係因被告一開始有承諾會處理世賢路廠房上堆置之廢棄物，始未將其供出外，復有余松義前開證述內容足以相互印證，堪認鄭文隆於警、偵訊之初確係因袒護被告始未將其供出，自不能以此反認鄭文隆後續供出被告之證述內容均不足採信。又鄭文隆證稱自己僅係依被告與徐朝福等人之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房，尚非本案實際決策者，自難期待其對於承租前揭廠房供堆置廢棄物之相關細節，諸如租金由何人提供，及何人可決定廢棄物之收受等內容能為鉅細靡遺之說明，辯護人以鄭文隆就此部分之說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即認其證詞全部不值採信，亦難認有理由。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顏嘉男於偵查中結證稱：「(你於警詢中說『
    當初一開始是翁明收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所
    以我跟黃協有說有這件工作，我問黃協有要不要接這件工作
    ，黃協有告知余松義再找工作，後來是余松義去承租這塊，
    但黃協有與余松義如何是談承租土地及分配工作的，我不清
    楚』，是否屬實?到底是何人找到臺南市○○區○○000○0號這塊
    土地?)八成是對的，有些文字是有差異，應該是說我問黃協
    有沒有人要接這件打包的工作，他就去找余松義來跟我認識
    」、「(這塊地誰找到的?)我忘了。我承認我有陪同余松義
    去簽約，但是否是我找到的我不確定。黃協有簽約時有沒有
    前往，我忘了」、「(你為何當時會想問黃協有有沒有人要
    接這份工作?)因為找人都會透過人脈，我跟黃協有算是很久
    的朋友」、「(你既然自己跟仲介談好承租，為何要找黃協
    有一起參與臺南市○○區○○000○0號的晶圓袋堆置?)我是要介
    紹給朋友做，我自己哪有空」、「(承租臺南市○○區○○000○0
    號土地倉庫用途為何?承租後由何人管理?)為了要做翁明收
    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
    問過黃協有是否要做，黃協有說介紹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
    於第一天進廢鋁箔包裝袋時我有在現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
    他們怎麼裝入太空包内，黃協有當時也有在場，黃協有只是
    在旁邊看，我在警局講說他有在旁邊幫忙是錯的，因為那天
    問很多，我是在回想，黃協有有在場，但是他在旁邊看。我
    們在裝的時候，因為地主家也在附近，所以地主也有來看。
    都是余松義在管理，後來我也有到現場看過幾次，看看廢鋁
    箔包裝袋有無妥善裝入太空袋内，因為只有裝2-3天，後來
    我是去看有沒有太空包有沒有放好，後來地主提告後，要清
    除現場的廢棄物，我去現場幫忙清除，我只負責現場掃地清
    除的雜工」(見偵一卷第204至206頁)，表示翁明收找其從事
    廢鋁箔袋包裝之工作後，確曾詢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項工作
    ，及被告有說要介紹余松義來做，被告亦有前往現場等節。
    至其雖改稱被告僅在一旁觀看，之前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在旁
    邊幫忙是錯誤的云云，惟同日又證稱：「(臺南市○○區○○000
    ○0號土地倉庫分裝廢鋁箔包裝袋之作業情形為何?有多少人
    分裝?有無機具?由何人於現場監工?處理數量為何?處理後載
    運至何處處理?其他廢棄物如何處理?)清運車輛進入舉斗下
    貨在倉庫門口，然後先裝入太空包袋，然後用堆高機搬運至
    場内1袋1袋放好。只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有
    一台堆高機及1台小怪手，何人租用堆高機及小怪手的，我
    真的忘記了，時間太久了。我跟黃協有在現場查看…」云云(
    見偵一卷第207頁)，對於被告究竟有無在現場幫忙乙節一再
    更異說詞。再觀之其於本院審理中先是證述：「(就你所知
    ，黃協有有無參與世賢路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
    你如何確認黃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因為當時是有討
    論要去租，但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日本，劉
    昇宏就叫我跟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與，當時他也不
    知道地方，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我講，我才知道
    那裡」(見本院卷四第33頁)、「(你為何會認識余松義?)黃
    協有介紹的」、「(當時你有無找黃協有一起打包晶圓包裝
    袋?)他沒有空，所以他那時候沒有參與」、「(你在打包的
    當時，黃協有有無到現場?)有，因為當時我做的很累，請他
    幫忙買飲料、送便當給我吃」(見本院卷四第36至37頁)、「
    (黃協有究竟有無跟你一起在善化區這邊幫忙工作、探頭探
    尾、指揮打包晶圓的工作?)買便當跟水，沒有工作，我跟他
    說我們做工作比較忙，麻煩他一下」云云(見本院卷四第43
    頁)，指稱被告因沒有空，所以才未參與本案，卻又表示被
    告會到現場幫忙買飲料、送便當，所述已然矛盾；且對於何
    以在109年12月29日警詢中多次表示「為了要做翁明收找我
    做廢鋁鉑包裝袋打包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問過黃
    協有是否要做，黃協有說介紹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於第一
    天進廢鋁箔包裝袋時我有在現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他們怎
    麼裝入太空包內，黃協有當時也有在場，黃協有也有在一旁
    幫忙將廢鋁箔包裝袋裝入太空袋內，當時現場只有我們3人
    ，都是余松義在管理」、「(你於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
    倉庫現場工作時間為何?工作項目為何?現場有何人與你一起
    工作?…)我只記得做幾天而已，現場有余松義跟黃協有…。收
    廢鋁箔包裝袋及打包作業是每公噸約新臺幣1千元左右，但
    實際金額我真的忘記了…，我實際是全部都交給黃協有或余
    松義…；只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裝入太空包
    後，翁明收說會進再利用廠，但沒有跟我說哪一家…」此節
    ，均無法為合理之解釋，甚至表示當時所述實在(見本院卷
    四第44至45頁)，則顏嘉男證述被告特意前往廢鋁箔袋分裝
    作業之現場，卻只在一旁觀看、幫忙買便當，並未涉入本案
    犯行乙節是否可採，顯有疑問。反之，由顏嘉男雖對被告多
    所維護，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明確表示翁明收找其從事
    本件廢鋁箔袋包裝工作後，確實曾詢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項
    工作，之後被告即找余松義他們出來，且在其等分裝廢鋁箔
    袋時確實有出現在善化區廠房等情(見偵一卷第204至207頁
    、本院卷四第43至44頁)；及參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承
    ：「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簽約的，是因為顏嘉男當時跟
    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要我轉告余松義下來簽約」、
    「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來，顏嘉男也在那邊，顏嘉男
    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余松義要不要做，他說好，因
    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6萬元，我就問余松義說我朋
    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要做，他說好」等節(見本院
    卷四第30、79頁)，亦可佐證余松義前開所述，係被告指示
    其出面承租善化區廠房並非虛妄，堪以採信。另關於世賢路
    廠房部分，顏嘉男雖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就你所知，黃
    協有有無參與承租系爭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然亦證
    稱：「(你如何確認黃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因為當
    時是有討論要去租，但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
    日本，劉昇宏就叫我跟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與，當
    時他也不知道地方，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我講，
    我才知道那裡」(見本院卷四第33頁)；「(你有無協助翁明
    收在下營區、善化區、嘉義世賢路找人分選晶圓袋?)有」、
    「(鄭文隆承租的土地是誰幫你接洽的?是否也是透過黃協有
    ?)承租的土地是他們自己先承租完後再來找我」、「(你不
    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的?)是的」(見本院卷四第42頁)等語
    ，堪認顏嘉男確實亦曾就分裝廢鋁箔袋之事與被告討論承租
    世賢路廠房一事，尚非如被告所辯其完全不知此事，且確非
    係顏嘉男自行覓得鄭文隆承租世賢路廠房甚明。則顏嘉男雖
    證述被告並未參與世賢路廠房承租事宜，然僅空言表示「不
    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云云，尚難以此遽認鄭文隆前揭關
    於自己係依被告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房此一不利於己之證
    述內容，全然不可採信，自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三)被告於第一次警詢中供稱：「(你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
    認識?顏嘉男有無告知什麼地點、有什麼工作要做?)顏嘉男
    有告訴我有一些工作要做，所以我才介紹余松義與顏嘉男認
    識。我不知道」、「(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會與承
    租土地有關係?)我不知道承租土地的事情」(見警三卷第77
    頁)、「(顏嘉男是告訴你有哪些工作要做?)内容我不知道。
    就說是代工工廠之類的」、「(你有無到過臺南市○○區○○000
    ○0號土地倉庫現場?去找顏嘉男用意為何?有無從事工作?現
    場有何人?現場人員從事工作為何?)我有到過臺南市善化區
    找過顏嘉男一次，但實際地址不清楚。就是剛好經過，去關
    心他最近如何。沒有從事工作。現場有顏嘉男跟余松義在現
    場工作…」(見偵一卷第210頁)云云，先是辯稱顏嘉男僅告訴
    其「有一些工作要做」，並不清楚工作內容、亦不知承租土
    地或廠房之事，係剛好經過善化區廠房才去看顏嘉男云云；
    嗣於本院審理中則改稱：「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簽約的
    ，是因為顏嘉男當時跟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要我轉
    告余松義下來簽約」、「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來，顏
    嘉男也在那邊，顏嘉男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余松義
    要不要做，他說好，因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6萬元
    ，我就問余松義說我朋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要做，
    他說好」(見本院卷四第30、79頁)；並附和顏嘉男之說詞，
    表示：僅介紹余松義予顏嘉男從事本件打包工作，因為知道
    余松義跟顏嘉男不熟，才好心去問他做的還習慣嗎，及購買
    涼水跟便當給其二人云云(見本院卷四第79頁)，明顯隨著調
    查證據顯現，迭次更異其供述及辯詞，堪認被告所辯未參與
    本案犯行，僅單純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轉告其下來簽
    約、詢問其要不要從事打包工作；以及僅係因顏嘉男之介紹
    而見過鄭文隆(見偵四卷第506頁)云云，無非事後卸責之詞
    ，均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否認犯罪所持辯解不足憑採
    ，其確有參與本案犯行洵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
    ：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
    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
    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㈠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
    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
    之廢棄物；㈡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
    物以外之廢棄物」，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依證人即泰公司員工黃昭雯、台積電員工楊宏隆、台
    灣薄膜公司員工林俊明、林厚豐、康那香公司員工劉匡華等
    人之證述及世賢路廠房、善化區廠房所堆置之大量廢棄物外
    觀狀況，顯係事業活動所產生，已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
    具市場經濟價值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被告未領有廢棄物
    清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文件，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指示鄭
    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供他人堆置
    廢鋁箔袋及產自康那香公司、台灣薄膜公司、金蜂公司、其
    他不詳公司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除將部分廢鋁箔袋裝入太空
    包，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外，其餘則棄
    置於現場而未再為任何中間處理、最終處置或再利用之處理
    行為，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
    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起訴書僅記載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
    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
    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而漏未論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
    處理廢棄物罪，惟起訴書已載明此部分犯罪事實，且經本院
    踐行罪名告知程序，並給予被告辯明之機會，已充分保障被
    告防禦權之行使，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就犯罪事實欄一
    、(一)所示；與顏嘉男、徐朝福、余松義，就犯罪事實欄一
    、(二)所示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
    清理廢棄物犯行，分別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
    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
    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
    ，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
    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
    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
    。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
    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
    、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被告自附表四、五所示時間起
    至為警查獲時止，分別提供世賢路廠房及善化區廠房供他人
    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各具有反覆從事及延
    續性質，侵害同一環境保護之社會法益，應分別論以集合犯
    之一罪。又其所犯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
    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二罪，均係基於單一犯意，行為有局部重
    疊，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
    前段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論處。被告如
    犯罪事實欄一、(一)(二)所示之犯行，其堆置、清理廢棄物
    之地點並不相同，顯係分別起意所為，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為圖謀一己私利，罔
    顧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以提供他人土地堆置廢棄物之方式
    從事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對於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之危害
    非輕，更造成遭棄置廢鋁箔袋、廢棄物之前揭廠房所有權人
    與管理人之權益受損，行為實有不當；兼衡被告於世賢路及
    善化區廠房遭棄置之廢棄物數量、所生危害、世賢路廠房內
    之廢棄物迄今仍未清理完畢，暨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
    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四第82頁)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肆、依卷內現存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
    所得，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孫淑玉
　　　　　　　　　　　　　　　　　　　法　官　周紹武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千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表四：
編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日 張明雄 775-XG(10-CU) 8700 永順交通有限公司 2 107年3月1日 黃柏儒 KLB-5076 972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2日 同上 同上 9760 同上 4 107年3月2日 林冠宏 150-X7(HN-836） 460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5 107年3月2日 張銘杰 119-X6 819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6 107年3月13日 李嘉榮(田進二) 637-YZ 7040 同上 總計    48010  
附表五：
編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3日 張銘杰 119-X6 756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2 107年3月12日 黃柏儒 KLB-5076 976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14日 林冠宏 150-X7 (HN-836) 997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4 107年3月15日 同上 同上 763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總計    3492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協有




選任辯護人  李慶榮律師
            林宜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字第895號、109年度偵字第23159號、110年度偵字第106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協有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又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
　　事　實
一、黃協有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亦知悉從事廢棄物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竟先後為下列行為：
(一)與徐朝福、蕭棕峙(上二人經檢察官通緝中)、顏嘉男、鄭文隆(上二人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徐朝福指示鄭文隆於民國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其與陳茂清等人共有之嘉義市○○路0段000巷000號廠房(租期自107年2月2日起至108年2月1日止、每月租金2萬元，下稱世賢路廠房)，並轉租予蕭棕峙後，於附表四所示時間，收受附表四所示車輛載運之如附表四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源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原係作為晶圓運送時使用之外包裝鋁箔袋，材質為塑膠膜及鋁箔貼合，含約20%之鋁成分，其餘為塑膠成分)至前揭廠房非法堆置，並依翁明收(由本院另行審結)之指示將廢鋁箔袋裝入太空包內，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107年7月間，收受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那香公司，未據起訴)委託繹群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繹群公司)清除、處理之廢不織布、廢尿布，及台灣薄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薄膜公司，未據起訴)委由梓榮有限公司(下稱梓榮公司，未據起訴)，再由梓榮公司委託繹群公司清除、處理之廢面膜包裝袋、廢產品包裝膜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均棄置於上開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從事廢棄物清理業務(繹群公司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嗣因鄭文隆自107年7月起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於108年6、7月間前往前揭廠房查看，發現遭棄置大量廢棄物，始報警查獲。
(二)與顏嘉男、余松義(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指示余松義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其子郭益成名下位於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及其上臺南市○○區○○000○0號廠房(租期自107年3月15日起至108年3月14日止、每月租金3萬9千元，下稱善化區廠房)，再於附表五所示時間，收受附表五所示車輛載運之如附表五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源同上)至前揭廠房非法堆置，並依翁明收之指示裝入太空包後，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不詳時間，收受不明產源之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共計74.38公噸，而均棄置於前揭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從事廢棄物清理業務。嗣郭錦輝於107年3月中旬前往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大量廢棄物，具狀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對余松義及台積電提出告訴，始循線查獲。
二、案經柯靜宜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報告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顏嘉男於警詢中之陳述、證人鄭文隆、余松義、邱鎮緯等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辯護人既不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二第10頁)，且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例外規定之適用，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以下所引用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違法蒐證取得，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辯稱：這些人我都不認識，我也沒有指示鄭文隆跟余松義去承租土地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頁)。辯護人則以：就世賢路廠房部分，鄭文隆於警詢及偵查中對於其承租世賢路是受何人指示、簽立租約時有何人到場、由何人提供租金、收受廢棄物時有無收取費用、以土地堆置廢棄物有無收取費用等情，供述多有矛盾及可疑之處，又與地主柯靜宜證稱係鄭文隆自行承租不同，亦與顏嘉男證稱係其介紹鄭文隆打包廢鋁箔袋等語、載運廢棄物之司機張銘杰、黃柏儒、張明雄、林冠宏等人證稱傾倒廢棄物時未支付費用等語不同，足徵鄭文隆之說詞，實不值採信。就善化區廠房部分，負責出租上開土地事宜之仲介田樹蘭及顏嘉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稱係顏嘉男打電話聯繫，並請田樹蘭帶往查看系爭善化區廠址，洽談承租事宜。且由田樹蘭於偵查中之證述內容可知其持有顏嘉男之聯繫方式，並於收到地檢署傳票時立即透過通訊軟體向顏嘉男表示希望其處理好土地上堆置之廢棄物，足證善化區廠址承租事宜確實係顏嘉男與田樹蘭接洽，而非被告談妥承租事宜後叫余松義出面承租，余松義片面指稱被告叫其承租善化區廠址及帶其去簽約云云，顯無可採。綜上所陳，起訴書分別以鄭文隆及余松義之說詞，指摘被告涉犯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四、五所載之犯行，惟其二人之陳述顯與其他證人之證詞不符，亦有自相矛盾之處，顯係推諉卸責、編造栽贓被告之謊言，洵無可採，自難僅憑上開二人之說詞逕認被告有起訴書所載之犯行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辯護書狀卷第317至321頁)。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世賢路廠房，然因鄭文隆自107年7月起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於108年6、7月間前往上開廠房查看，發現遭堆置台積電及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自康那香公司、台灣薄膜公司及其他產源不明之一般事業量廢棄物；另證人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善化區廠房，郭錦輝於107年3月中旬前往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台積電及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源不明之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共計74.38公噸等情，業經證人柯靜宜、郭錦輝、郭益成、郭祐良、鄭文隆、余松義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1頁)；並有世賢路廠房之現場照片、土地租賃契約書(出租人柯靜宜、承租人鄭文隆)、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存證信函(警一卷第411至414、499至508頁、偵一卷第515至541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3月11日勘驗筆錄及康那香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尿布照片、台灣薄膜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塑膠照片、連泰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鋁箔包裝袋照片、會勘照片(見偵三卷第455至456、459至460、461至462、463至464、465至472頁)；善化區廠房之房屋租契約書(出租人郭錦輝、承租人余松義)、現場照片(警三卷第295至311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偵三卷第743頁)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固否認有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辯稱未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余松義等人共同為本案犯行云云。惟查：
(一)本案世賢路廠房與善化區廠房確係由被告分別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乙節，業經1.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偵查中結證稱：「(租用嘉義市世賢路土地的始末?)有朋友介紹黃協有給我認識，黃協有帶著徐朝福跟我去看這塊土地行不行，他們說是要堆置廢塑膠，說可以進出口買賣，去看完後說可以，隔天徐朝福就拿錢要我去租用這塊土地，我就拿著我的證件去找柯靜宜，我本來就認識柯靜宜，是黃協有問我有無空地要出租，我知道柯靜宜有地要租，所以我才會帶黃協有他們去看，所以黃協有說可以後，我就去找柯靜宜租地，我就有先跟柯靜宜說要堆廢塑膠，做進出口買賣，隔天黃協有有派車來時，地主也在場，黃協有、徐朝福就帶著蕭棕峙，『阿安』都在土地那邊，當場就在地主面前，我跟蕭棕峙有簽我再把地租給蕭棕峙的契約，因為地主跟我都不懂，所以不覺得奇怪，有車過來時，地主柯靜宜也都在場，因為她住在附近，有時我會通知她來」、「(你們怎麼跟柯靜宜介紹黃協有及徐朝福？)我沒有跟柯靜宜介紹黃協有跟徐朝福。我只有介紹蕭棕峙而已」(見偵二卷第276至27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可以說明承租的原因為何?)當時是黃協有叫我去承租的」、「他說他有一個三合吉環保公司，廢棄物可以回收，可以再賣出去、進口出去」、「(你支付的租金來源?)一開始是黃協有拿給我的」、「(黃協有為何不自己去租，要叫你去租?)用我做人頭，我當時剛出監，我對這個不懂」、「(是否還記得當時去簽約的有誰?)徐朝福、蕭棕峙還有我」、「(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一起去?)沒有」、「(為何你於108年12月25日第一次做警詢筆錄的時候，你說你跟徐朝福還有一位綽號『阿安』的男子一起去租這塊地，你並沒有說黃協有也有參與?)那時候還聯絡得到黃協有，後來聯絡不到，我才會講出事實」、「一開始還聯絡得到，我想說他有答應我能盡快處理那塊土地的事情，才叫顏嘉男來協助我」、「(黃協有當時有沒有跟你說做筆錄時不要講到他，只要講徐朝福就好?)有」、「(你是先認識黃協有還是先認識徐朝福?)我一開始先認識劉昇宏，他才帶我認識顏嘉男跟黃協有」、「(徐朝福是何人介紹給你認識?)黃協有」、「(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說租這塊地是要做什麼使用?)他說要做資源回收，做進出口，可以賣錢」、「(那些司機載廢塑膠、廢鋁到現場時，黃協有是否會在現場?)他都沒有在現場」、「(你在現場負責何事?)他那時會通知我說車子到了，要我去開門，司機弄好之後，我一台可以收5百元至1千元，最後我再鎖門回家」、「(三合吉公司是不是黃協有的公司?)他叫蕭棕峙去開的」(見本院卷四第10至13頁)等語；2.證人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分別結證稱：「(是否有去承租臺南市○○區○○00000號土地的倉庫?)有，是黃協有叫我去租的。因為當時我缺錢，他說我出這個名義去租的，2年給我2百萬」、「(有無跟你說祖這個地方做何用?)當倉庫，東西暫放，整理後出去，他有跟我說東西會弄走」、「(為何他不用自己的名義去租?)我不知道」、「(你有去該地工作嗎?)租好後我有去過2天，幫忙整理裡面的廢棄物」、「(你簽約時，是何人帶你去簽的?)是黃協有給我錢，他帶我去簽的。仲介好像也是黃協有找的。是在新市一家咖啡廳給我錢的，應該是那家仲介公司附近，當天我坐車下來的」、「(簽約時，顏嘉男有在場嗎?)沒有」、「(顏嘉男後來有出現在這塊地嗎?)有」、「(顏嘉男與黃協有是什麼關係?)我不知道，我是因為黃協有才認識顏嘉男」、「(你去善化工作時，黃協有在場嗎？)有，他在那邊指揮」、「(顏嘉男有在現場幫忙嗎?)好像有去，他在那邊跟黃協有一樣在那邊晃來晃去」、「(是誰告訴你要用何方法處理廢棄物?)黃協有，他說是要裝太空袋再載出去。我去2天後就走了」、「(你去那邊2天做什麼?)幫忙把卸下塑膠之類的東西裝進太空袋内」(見偵一卷第588至589頁)；「(誰叫你去承租這個倉庫的?)黃協有」、「(為何黃協有不自己去租，要叫你用你的名字去租倉庫?)之前那間公司掛名是我的名字，他說我必須是以公司的名義去承租」、「(他有無說承租倉庫做何使用?)他說太空包要放東西，內容物是什麼，我就不清楚了」、「(你租金來源為何?)黃協有給我的」、「(你簽約的時候有誰有去跟地主簽約?)我及1個代書小姐，就我跟她2個人好像是在代書的辦公室那裡簽約」、「(你簽約完後，你有在倉庫那邊工作嗎?)簽完之後我記得我就回桃園了，我忘記了正確時間，後來黃協有打電話跟我說都弄好了，他說你現在也沒有工作，要不要下來幫忙，順便在倉庫這邊工作，1天給我1500元，我就下去加減賺」、 「(你在那邊工作幾天?)應該只有2天而已」、「(你在那邊工作的時候，黃協有也會在現場嗎?)有」、「(你工作的內容為何?)幫忙裝他們倒下來的廢棄物」、「(誰教導你這些工作的內容?)黃協有」、「(黃協有自己當時在倉庫做什麼?)他是在那裡掌控的，他叫我做什麼，我就照他指揮做事情」、「(你那2天在現場的時候，黃協有那2天也都在現場嗎?)有」、「(黃協有是在現場指揮還是在現場看看而已?)他是指揮我做什麼事情，我就做什麼事情」、「(黃協有在現場有協助將載來的廢鋁箔包裝到太空袋內嗎?)他也是有開車子去買太空包裝袋子」、「(黃協有在那邊待了幾天?)我不知道，因為我只去了2天，後面幾天我就不知道了」、「(綽號『男啊』的顏嘉男也有在倉庫現場?)他有在現場，但我忘了他有沒有幫忙」、「(為何顏嘉男也在倉庫那邊?)我不知道」、「(黃協有說你是要找工作，顏嘉男那邊剛好有打包太空包的工作，他只是把你介紹給顏嘉男，地是你自己去租的?)不是這樣，我覺得他這樣講有點撇清責任，因為一開始我只認識黃協有，並不認識顏嘉男，我記得我是在嘉義的時候才認識顏嘉男的，這時間點可以調通聯記錄，因為這個時間是有出入的」(見本院卷四第22至25頁)等語明確。且鄭文隆、余松義均未否認自己亦有參與本案犯行，難認其二人有為脫免刑責而故意栽贓嫁禍被告之必要。參以，被告供陳：「(你認識鄭文隆嗎?)不知道名字。但我有見過他」、「(為何看過他?)朋友介紹的，是透過顏嘉男介紹」、「(為何顏嘉男要介紹?)沒有為什麼，大家都是朋友」(見偵四卷第506頁)；以及與余松義為朋友關係，並無仇恨或糾紛(見警三卷第76、77頁)，益徵鄭文隆、余松義二人確實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理由。然而鄭文隆、余松義竟不約而同指證，確係被告指示其二人出面承租本案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更得互為補強、印證其二人前揭證詞，確有相當憑信性，堪以採信。至鄭文隆於初次警詢及偵查中雖均未供出被告(見警一卷第389至391頁、偵六卷第450至451頁)，惟此部分除業經鄭文隆解釋其緣由係因被告一開始有承諾會處理世賢路廠房上堆置之廢棄物，始未將其供出外，復有余松義前開證述內容足以相互印證，堪認鄭文隆於警、偵訊之初確係因袒護被告始未將其供出，自不能以此反認鄭文隆後續供出被告之證述內容均不足採信。又鄭文隆證稱自己僅係依被告與徐朝福等人之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房，尚非本案實際決策者，自難期待其對於承租前揭廠房供堆置廢棄物之相關細節，諸如租金由何人提供，及何人可決定廢棄物之收受等內容能為鉅細靡遺之說明，辯護人以鄭文隆就此部分之說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即認其證詞全部不值採信，亦難認有理由。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顏嘉男於偵查中結證稱：「(你於警詢中說『當初一開始是翁明收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所以我跟黃協有說有這件工作，我問黃協有要不要接這件工作，黃協有告知余松義再找工作，後來是余松義去承租這塊，但黃協有與余松義如何是談承租土地及分配工作的，我不清楚』，是否屬實?到底是何人找到臺南市○○區○○000○0號這塊土地?)八成是對的，有些文字是有差異，應該是說我問黃協有沒有人要接這件打包的工作，他就去找余松義來跟我認識」、「(這塊地誰找到的?)我忘了。我承認我有陪同余松義去簽約，但是否是我找到的我不確定。黃協有簽約時有沒有前往，我忘了」、「(你為何當時會想問黃協有有沒有人要接這份工作?)因為找人都會透過人脈，我跟黃協有算是很久的朋友」、「(你既然自己跟仲介談好承租，為何要找黃協有一起參與臺南市○○區○○000○0號的晶圓袋堆置?)我是要介紹給朋友做，我自己哪有空」、「(承租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用途為何?承租後由何人管理?)為了要做翁明收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問過黃協有是否要做，黃協有說介紹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於第一天進廢鋁箔包裝袋時我有在現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他們怎麼裝入太空包内，黃協有當時也有在場，黃協有只是在旁邊看，我在警局講說他有在旁邊幫忙是錯的，因為那天問很多，我是在回想，黃協有有在場，但是他在旁邊看。我們在裝的時候，因為地主家也在附近，所以地主也有來看。都是余松義在管理，後來我也有到現場看過幾次，看看廢鋁箔包裝袋有無妥善裝入太空袋内，因為只有裝2-3天，後來我是去看有沒有太空包有沒有放好，後來地主提告後，要清除現場的廢棄物，我去現場幫忙清除，我只負責現場掃地清除的雜工」(見偵一卷第204至206頁)，表示翁明收找其從事廢鋁箔袋包裝之工作後，確曾詢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項工作，及被告有說要介紹余松義來做，被告亦有前往現場等節。至其雖改稱被告僅在一旁觀看，之前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在旁邊幫忙是錯誤的云云，惟同日又證稱：「(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分裝廢鋁箔包裝袋之作業情形為何?有多少人分裝?有無機具?由何人於現場監工?處理數量為何?處理後載運至何處處理?其他廢棄物如何處理?)清運車輛進入舉斗下貨在倉庫門口，然後先裝入太空包袋，然後用堆高機搬運至場内1袋1袋放好。只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有一台堆高機及1台小怪手，何人租用堆高機及小怪手的，我真的忘記了，時間太久了。我跟黃協有在現場查看…」云云(見偵一卷第207頁)，對於被告究竟有無在現場幫忙乙節一再更異說詞。再觀之其於本院審理中先是證述：「(就你所知，黃協有有無參與世賢路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你如何確認黃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因為當時是有討論要去租，但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日本，劉昇宏就叫我跟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與，當時他也不知道地方，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我講，我才知道那裡」(見本院卷四第33頁)、「(你為何會認識余松義?)黃協有介紹的」、「(當時你有無找黃協有一起打包晶圓包裝袋?)他沒有空，所以他那時候沒有參與」、「(你在打包的當時，黃協有有無到現場?)有，因為當時我做的很累，請他幫忙買飲料、送便當給我吃」(見本院卷四第36至37頁)、「(黃協有究竟有無跟你一起在善化區這邊幫忙工作、探頭探尾、指揮打包晶圓的工作?)買便當跟水，沒有工作，我跟他說我們做工作比較忙，麻煩他一下」云云(見本院卷四第43頁)，指稱被告因沒有空，所以才未參與本案，卻又表示被告會到現場幫忙買飲料、送便當，所述已然矛盾；且對於何以在109年12月29日警詢中多次表示「為了要做翁明收找我做廢鋁鉑包裝袋打包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問過黃協有是否要做，黃協有說介紹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於第一天進廢鋁箔包裝袋時我有在現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他們怎麼裝入太空包內，黃協有當時也有在場，黃協有也有在一旁幫忙將廢鋁箔包裝袋裝入太空袋內，當時現場只有我們3人，都是余松義在管理」、「(你於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現場工作時間為何?工作項目為何?現場有何人與你一起工作?…)我只記得做幾天而已，現場有余松義跟黃協有…。收廢鋁箔包裝袋及打包作業是每公噸約新臺幣1千元左右，但實際金額我真的忘記了…，我實際是全部都交給黃協有或余松義…；只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裝入太空包後，翁明收說會進再利用廠，但沒有跟我說哪一家…」此節，均無法為合理之解釋，甚至表示當時所述實在(見本院卷四第44至45頁)，則顏嘉男證述被告特意前往廢鋁箔袋分裝作業之現場，卻只在一旁觀看、幫忙買便當，並未涉入本案犯行乙節是否可採，顯有疑問。反之，由顏嘉男雖對被告多所維護，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明確表示翁明收找其從事本件廢鋁箔袋包裝工作後，確實曾詢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項工作，之後被告即找余松義他們出來，且在其等分裝廢鋁箔袋時確實有出現在善化區廠房等情(見偵一卷第204至207頁、本院卷四第43至44頁)；及參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承：「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簽約的，是因為顏嘉男當時跟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要我轉告余松義下來簽約」、「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來，顏嘉男也在那邊，顏嘉男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余松義要不要做，他說好，因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6萬元，我就問余松義說我朋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要做，他說好」等節(見本院卷四第30、79頁)，亦可佐證余松義前開所述，係被告指示其出面承租善化區廠房並非虛妄，堪以採信。另關於世賢路廠房部分，顏嘉男雖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就你所知，黃協有有無參與承租系爭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然亦證稱：「(你如何確認黃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因為當時是有討論要去租，但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日本，劉昇宏就叫我跟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與，當時他也不知道地方，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我講，我才知道那裡」(見本院卷四第33頁)；「(你有無協助翁明收在下營區、善化區、嘉義世賢路找人分選晶圓袋?)有」、「(鄭文隆承租的土地是誰幫你接洽的?是否也是透過黃協有?)承租的土地是他們自己先承租完後再來找我」、「(你不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的?)是的」(見本院卷四第42頁)等語，堪認顏嘉男確實亦曾就分裝廢鋁箔袋之事與被告討論承租世賢路廠房一事，尚非如被告所辯其完全不知此事，且確非係顏嘉男自行覓得鄭文隆承租世賢路廠房甚明。則顏嘉男雖證述被告並未參與世賢路廠房承租事宜，然僅空言表示「不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云云，尚難以此遽認鄭文隆前揭關於自己係依被告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房此一不利於己之證述內容，全然不可採信，自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三)被告於第一次警詢中供稱：「(你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顏嘉男有無告知什麼地點、有什麼工作要做?)顏嘉男有告訴我有一些工作要做，所以我才介紹余松義與顏嘉男認識。我不知道」、「(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會與承租土地有關係?)我不知道承租土地的事情」(見警三卷第77頁)、「(顏嘉男是告訴你有哪些工作要做?)内容我不知道。就說是代工工廠之類的」、「(你有無到過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現場?去找顏嘉男用意為何?有無從事工作?現場有何人?現場人員從事工作為何?)我有到過臺南市善化區找過顏嘉男一次，但實際地址不清楚。就是剛好經過，去關心他最近如何。沒有從事工作。現場有顏嘉男跟余松義在現場工作…」(見偵一卷第210頁)云云，先是辯稱顏嘉男僅告訴其「有一些工作要做」，並不清楚工作內容、亦不知承租土地或廠房之事，係剛好經過善化區廠房才去看顏嘉男云云；嗣於本院審理中則改稱：「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簽約的，是因為顏嘉男當時跟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要我轉告余松義下來簽約」、「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來，顏嘉男也在那邊，顏嘉男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余松義要不要做，他說好，因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6萬元，我就問余松義說我朋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要做，他說好」(見本院卷四第30、79頁)；並附和顏嘉男之說詞，表示：僅介紹余松義予顏嘉男從事本件打包工作，因為知道余松義跟顏嘉男不熟，才好心去問他做的還習慣嗎，及購買涼水跟便當給其二人云云(見本院卷四第79頁)，明顯隨著調查證據顯現，迭次更異其供述及辯詞，堪認被告所辯未參與本案犯行，僅單純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轉告其下來簽約、詢問其要不要從事打包工作；以及僅係因顏嘉男之介紹而見過鄭文隆(見偵四卷第506頁)云云，無非事後卸責之詞，均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否認犯罪所持辯解不足憑採，其確有參與本案犯行洵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㈠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㈡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依證人即泰公司員工黃昭雯、台積電員工楊宏隆、台灣薄膜公司員工林俊明、林厚豐、康那香公司員工劉匡華等人之證述及世賢路廠房、善化區廠房所堆置之大量廢棄物外觀狀況，顯係事業活動所產生，已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被告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文件，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供他人堆置廢鋁箔袋及產自康那香公司、台灣薄膜公司、金蜂公司、其他不詳公司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除將部分廢鋁箔袋裝入太空包，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外，其餘則棄置於現場而未再為任何中間處理、最終處置或再利用之處理行為，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起訴書僅記載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而漏未論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惟起訴書已載明此部分犯罪事實，且經本院踐行罪名告知程序，並給予被告辯明之機會，已充分保障被告防禦權之行使，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就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與顏嘉男、徐朝福、余松義，就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分別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被告自附表四、五所示時間起至為警查獲時止，分別提供世賢路廠房及善化區廠房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各具有反覆從事及延續性質，侵害同一環境保護之社會法益，應分別論以集合犯之一罪。又其所犯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二罪，均係基於單一犯意，行為有局部重疊，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論處。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一)(二)所示之犯行，其堆置、清理廢棄物之地點並不相同，顯係分別起意所為，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為圖謀一己私利，罔顧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以提供他人土地堆置廢棄物之方式從事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對於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之危害非輕，更造成遭棄置廢鋁箔袋、廢棄物之前揭廠房所有權人與管理人之權益受損，行為實有不當；兼衡被告於世賢路及善化區廠房遭棄置之廢棄物數量、所生危害、世賢路廠房內之廢棄物迄今仍未清理完畢，暨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四第8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肆、依卷內現存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所得，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孫淑玉
　　　　　　　　　　　　　　　　　　　法　官　周紹武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千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表四：
		編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日

		張明雄

		775-XG(10-CU)

		8700

		永順交通有限公司



		2

		107年3月1日

		黃柏儒

		KLB-5076

		972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2日

		同上

		同上

		9760

		同上



		4

		107年3月2日

		林冠宏

		150-X7(HN-836）

		460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5

		107年3月2日

		張銘杰

		119-X6

		819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6

		107年3月13日

		李嘉榮(田進二)

		637-YZ

		7040

		同上



		總計

		


		


		


		48010

		








附表五：
		編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3日

		張銘杰

		119-X6

		756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2

		107年3月12日

		黃柏儒

		KLB-5076

		976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14日

		林冠宏

		150-X7
(HN-836)

		997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4

		107年3月15日

		同上

		同上

		763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總計

		


		


		


		34920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56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協有


選任辯護人  李慶榮律師
            林宜儒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調偵字第895號、109年度偵字第23159號、110年度偵字第1060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協有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又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
　　事　實
一、黃協有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亦知悉從事廢棄物處理業務，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竟先後為下列行為：
(一)與徐朝福、蕭棕峙(上二人經檢察官通緝中)、顏嘉男、鄭文隆(上二人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徐朝福指示鄭文隆於民國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其與陳茂清等人共有之嘉義市○○路0段000巷000號廠房(租期自107年2月2日起至108年2月1日止、每月租金2萬元，下稱世賢路廠房)，並轉租予蕭棕峙後，於附表四所示時間，收受附表四所示車輛載運之如附表四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源為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原係作為晶圓運送時使用之外包裝鋁箔袋，材質為塑膠膜及鋁箔貼合，含約20%之鋁成分，其餘為塑膠成分)至前揭廠房非法堆置，並依翁明收(由本院另行審結)之指示將廢鋁箔袋裝入太空包內，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107年7月間，收受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康那香公司，未據起訴)委託繹群環保有限公司(下稱繹群公司)清除、處理之廢不織布、廢尿布，及台灣薄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薄膜公司，未據起訴)委由梓榮有限公司(下稱梓榮公司，未據起訴)，再由梓榮公司委託繹群公司清除、處理之廢面膜包裝袋、廢產品包裝膜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並均棄置於上開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從事廢棄物清理業務(繹群公司涉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部分，另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嗣因鄭文隆自107年7月起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於108年6、7月間前往前揭廠房查看，發現遭棄置大量廢棄物，始報警查獲。
(二)與顏嘉男、余松義(由本院另行審結)共同基於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黃協有指示余松義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其子郭益成名下位於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及其上臺南市○○區○○000○0號廠房(租期自107年3月15日起至108年3月14日止、每月租金3萬9千元，下稱善化區廠房)，再於附表五所示時間，收受附表五所示車輛載運之如附表五所示重量之廢鋁箔袋(產源同上)至前揭廠房非法堆置，並依翁明收之指示裝入太空包後，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另於不詳時間，收受不明產源之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共計74.38公噸，而均棄置於前揭廠房，以此方式提供土地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從事廢棄物清理業務。嗣郭錦輝於107年3月中旬前往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大量廢棄物，具狀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對余松義及台積電提出告訴，始循線查獲。
二、案經柯靜宜訴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第三中隊報告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顏嘉男於警詢中之陳述、證人鄭文隆、余松義、邱鎮緯等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辯護人既不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二第10頁)，且無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5例外規定之適用，依上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
二、其餘以下所引用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均非違法蒐證取得，並無證據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依法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辯稱：這些人我都不認識，我也沒有指示鄭文隆跟余松義去承租土地云云(見本院卷二第9頁)。辯護人則以：就世賢路廠房部分，鄭文隆於警詢及偵查中對於其承租世賢路是受何人指示、簽立租約時有何人到場、由何人提供租金、收受廢棄物時有無收取費用、以土地堆置廢棄物有無收取費用等情，供述多有矛盾及可疑之處，又與地主柯靜宜證稱係鄭文隆自行承租不同，亦與顏嘉男證稱係其介紹鄭文隆打包廢鋁箔袋等語、載運廢棄物之司機張銘杰、黃柏儒、張明雄、林冠宏等人證稱傾倒廢棄物時未支付費用等語不同，足徵鄭文隆之說詞，實不值採信。就善化區廠房部分，負責出租上開土地事宜之仲介田樹蘭及顏嘉男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稱係顏嘉男打電話聯繫，並請田樹蘭帶往查看系爭善化區廠址，洽談承租事宜。且由田樹蘭於偵查中之證述內容可知其持有顏嘉男之聯繫方式，並於收到地檢署傳票時立即透過通訊軟體向顏嘉男表示希望其處理好土地上堆置之廢棄物，足證善化區廠址承租事宜確實係顏嘉男與田樹蘭接洽，而非被告談妥承租事宜後叫余松義出面承租，余松義片面指稱被告叫其承租善化區廠址及帶其去簽約云云，顯無可採。綜上所陳，起訴書分別以鄭文隆及余松義之說詞，指摘被告涉犯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四、五所載之犯行，惟其二人之陳述顯與其他證人之證詞不符，亦有自相矛盾之處，顯係推諉卸責、編造栽贓被告之謊言，洵無可採，自難僅憑上開二人之說詞逕認被告有起訴書所載之犯行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辯護書狀卷第317至321頁)。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107年2月2日出面向柯靜宜承租世賢路廠房，然因鄭文隆自107年7月起即未繳納租金，柯靜宜於108年6、7月間前往上開廠房查看，發現遭堆置台積電及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自康那香公司、台灣薄膜公司及其他產源不明之一般事業量廢棄物；另證人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107年3月7日出面向郭錦輝承租善化區廠房，郭錦輝於107年3月中旬前往上址查看，發現遭堆置台積電及友達光電委託連泰公司處理之廢鋁箔袋、產源不明之廢塑膠混合物及不明土渣之粒狀廢棄物共計74.38公噸等情，業經證人柯靜宜、郭錦輝、郭益成、郭祐良、鄭文隆、余松義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1頁)；並有世賢路廠房之現場照片、土地租賃契約書(出租人柯靜宜、承租人鄭文隆)、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土地登記謄本、現場照片、存證信函(警一卷第411至414、499至508頁、偵一卷第515至541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3月11日勘驗筆錄及康那香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尿布照片、台灣薄膜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塑膠照片、連泰公司指認為該公司委託清運之廢鋁箔包裝袋照片、會勘照片(見偵三卷第455至456、459至460、461至462、463至464、465至472頁)；善化區廠房之房屋租契約書(出租人郭錦輝、承租人余松義)、現場照片(警三卷第295至311頁)、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偵三卷第743頁)附卷可佐，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三、被告固否認有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辯稱未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余松義等人共同為本案犯行云云。惟查：
(一)本案世賢路廠房與善化區廠房確係由被告分別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乙節，業經1.證人即同案被告鄭文隆於偵查中結證稱：「(租用嘉義市世賢路土地的始末?)有朋友介紹黃協有給我認識，黃協有帶著徐朝福跟我去看這塊土地行不行，他們說是要堆置廢塑膠，說可以進出口買賣，去看完後說可以，隔天徐朝福就拿錢要我去租用這塊土地，我就拿著我的證件去找柯靜宜，我本來就認識柯靜宜，是黃協有問我有無空地要出租，我知道柯靜宜有地要租，所以我才會帶黃協有他們去看，所以黃協有說可以後，我就去找柯靜宜租地，我就有先跟柯靜宜說要堆廢塑膠，做進出口買賣，隔天黃協有有派車來時，地主也在場，黃協有、徐朝福就帶著蕭棕峙，『阿安』都在土地那邊，當場就在地主面前，我跟蕭棕峙有簽我再把地租給蕭棕峙的契約，因為地主跟我都不懂，所以不覺得奇怪，有車過來時，地主柯靜宜也都在場，因為她住在附近，有時我會通知她來」、「(你們怎麼跟柯靜宜介紹黃協有及徐朝福？)我沒有跟柯靜宜介紹黃協有跟徐朝福。我只有介紹蕭棕峙而已」(見偵二卷第276至277頁)；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可以說明承租的原因為何?)當時是黃協有叫我去承租的」、「他說他有一個三合吉環保公司，廢棄物可以回收，可以再賣出去、進口出去」、「(你支付的租金來源?)一開始是黃協有拿給我的」、「(黃協有為何不自己去租，要叫你去租?)用我做人頭，我當時剛出監，我對這個不懂」、「(是否還記得當時去簽約的有誰?)徐朝福、蕭棕峙還有我」、「(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一起去?)沒有」、「(為何你於108年12月25日第一次做警詢筆錄的時候，你說你跟徐朝福還有一位綽號『阿安』的男子一起去租這塊地，你並沒有說黃協有也有參與?)那時候還聯絡得到黃協有，後來聯絡不到，我才會講出事實」、「一開始還聯絡得到，我想說他有答應我能盡快處理那塊土地的事情，才叫顏嘉男來協助我」、「(黃協有當時有沒有跟你說做筆錄時不要講到他，只要講徐朝福就好?)有」、「(你是先認識黃協有還是先認識徐朝福?)我一開始先認識劉昇宏，他才帶我認識顏嘉男跟黃協有」、「(徐朝福是何人介紹給你認識?)黃協有」、「(黃協有當時有無跟你說租這塊地是要做什麼使用?)他說要做資源回收，做進出口，可以賣錢」、「(那些司機載廢塑膠、廢鋁到現場時，黃協有是否會在現場?)他都沒有在現場」、「(你在現場負責何事?)他那時會通知我說車子到了，要我去開門，司機弄好之後，我一台可以收5百元至1千元，最後我再鎖門回家」、「(三合吉公司是不是黃協有的公司?)他叫蕭棕峙去開的」(見本院卷四第10至13頁)等語；2.證人即同案被告余松義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分別結證稱：「(是否有去承租臺南市○○區○○00000號土地的倉庫?)有，是黃協有叫我去租的。因為當時我缺錢，他說我出這個名義去租的，2年給我2百萬」、「(有無跟你說祖這個地方做何用?)當倉庫，東西暫放，整理後出去，他有跟我說東西會弄走」、「(為何他不用自己的名義去租?)我不知道」、「(你有去該地工作嗎?)租好後我有去過2天，幫忙整理裡面的廢棄物」、「(你簽約時，是何人帶你去簽的?)是黃協有給我錢，他帶我去簽的。仲介好像也是黃協有找的。是在新市一家咖啡廳給我錢的，應該是那家仲介公司附近，當天我坐車下來的」、「(簽約時，顏嘉男有在場嗎?)沒有」、「(顏嘉男後來有出現在這塊地嗎?)有」、「(顏嘉男與黃協有是什麼關係?)我不知道，我是因為黃協有才認識顏嘉男」、「(你去善化工作時，黃協有在場嗎？)有，他在那邊指揮」、「(顏嘉男有在現場幫忙嗎?)好像有去，他在那邊跟黃協有一樣在那邊晃來晃去」、「(是誰告訴你要用何方法處理廢棄物?)黃協有，他說是要裝太空袋再載出去。我去2天後就走了」、「(你去那邊2天做什麼?)幫忙把卸下塑膠之類的東西裝進太空袋内」(見偵一卷第588至589頁)；「(誰叫你去承租這個倉庫的?)黃協有」、「(為何黃協有不自己去租，要叫你用你的名字去租倉庫?)之前那間公司掛名是我的名字，他說我必須是以公司的名義去承租」、「(他有無說承租倉庫做何使用?)他說太空包要放東西，內容物是什麼，我就不清楚了」、「(你租金來源為何?)黃協有給我的」、「(你簽約的時候有誰有去跟地主簽約?)我及1個代書小姐，就我跟她2個人好像是在代書的辦公室那裡簽約」、「(你簽約完後，你有在倉庫那邊工作嗎?)簽完之後我記得我就回桃園了，我忘記了正確時間，後來黃協有打電話跟我說都弄好了，他說你現在也沒有工作，要不要下來幫忙，順便在倉庫這邊工作，1天給我1500元，我就下去加減賺」、 「(你在那邊工作幾天?)應該只有2天而已」、「(你在那邊工作的時候，黃協有也會在現場嗎?)有」、「(你工作的內容為何?)幫忙裝他們倒下來的廢棄物」、「(誰教導你這些工作的內容?)黃協有」、「(黃協有自己當時在倉庫做什麼?)他是在那裡掌控的，他叫我做什麼，我就照他指揮做事情」、「(你那2天在現場的時候，黃協有那2天也都在現場嗎?)有」、「(黃協有是在現場指揮還是在現場看看而已?)他是指揮我做什麼事情，我就做什麼事情」、「(黃協有在現場有協助將載來的廢鋁箔包裝到太空袋內嗎?)他也是有開車子去買太空包裝袋子」、「(黃協有在那邊待了幾天?)我不知道，因為我只去了2天，後面幾天我就不知道了」、「(綽號『男啊』的顏嘉男也有在倉庫現場?)他有在現場，但我忘了他有沒有幫忙」、「(為何顏嘉男也在倉庫那邊?)我不知道」、「(黃協有說你是要找工作，顏嘉男那邊剛好有打包太空包的工作，他只是把你介紹給顏嘉男，地是你自己去租的?)不是這樣，我覺得他這樣講有點撇清責任，因為一開始我只認識黃協有，並不認識顏嘉男，我記得我是在嘉義的時候才認識顏嘉男的，這時間點可以調通聯記錄，因為這個時間是有出入的」(見本院卷四第22至25頁)等語明確。且鄭文隆、余松義均未否認自己亦有參與本案犯行，難認其二人有為脫免刑責而故意栽贓嫁禍被告之必要。參以，被告供陳：「(你認識鄭文隆嗎?)不知道名字。但我有見過他」、「(為何看過他?)朋友介紹的，是透過顏嘉男介紹」、「(為何顏嘉男要介紹?)沒有為什麼，大家都是朋友」(見偵四卷第506頁)；以及與余松義為朋友關係，並無仇恨或糾紛(見警三卷第76、77頁)，益徵鄭文隆、余松義二人確實並無誣指被告之動機與理由。然而鄭文隆、余松義竟不約而同指證，確係被告指示其二人出面承租本案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更得互為補強、印證其二人前揭證詞，確有相當憑信性，堪以採信。至鄭文隆於初次警詢及偵查中雖均未供出被告(見警一卷第389至391頁、偵六卷第450至451頁)，惟此部分除業經鄭文隆解釋其緣由係因被告一開始有承諾會處理世賢路廠房上堆置之廢棄物，始未將其供出外，復有余松義前開證述內容足以相互印證，堪認鄭文隆於警、偵訊之初確係因袒護被告始未將其供出，自不能以此反認鄭文隆後續供出被告之證述內容均不足採信。又鄭文隆證稱自己僅係依被告與徐朝福等人之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房，尚非本案實際決策者，自難期待其對於承租前揭廠房供堆置廢棄物之相關細節，諸如租金由何人提供，及何人可決定廢棄物之收受等內容能為鉅細靡遺之說明，辯護人以鄭文隆就此部分之說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即認其證詞全部不值採信，亦難認有理由。
(二)證人即同案被告顏嘉男於偵查中結證稱：「(你於警詢中說『當初一開始是翁明收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所以我跟黃協有說有這件工作，我問黃協有要不要接這件工作，黃協有告知余松義再找工作，後來是余松義去承租這塊，但黃協有與余松義如何是談承租土地及分配工作的，我不清楚』，是否屬實?到底是何人找到臺南市○○區○○000○0號這塊土地?)八成是對的，有些文字是有差異，應該是說我問黃協有沒有人要接這件打包的工作，他就去找余松義來跟我認識」、「(這塊地誰找到的?)我忘了。我承認我有陪同余松義去簽約，但是否是我找到的我不確定。黃協有簽約時有沒有前往，我忘了」、「(你為何當時會想問黃協有有沒有人要接這份工作?)因為找人都會透過人脈，我跟黃協有算是很久的朋友」、「(你既然自己跟仲介談好承租，為何要找黃協有一起參與臺南市○○區○○000○0號的晶圓袋堆置?)我是要介紹給朋友做，我自己哪有空」、「(承租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用途為何?承租後由何人管理?)為了要做翁明收找我要做廢鋁箔包裝袋打包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問過黃協有是否要做，黃協有說介紹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於第一天進廢鋁箔包裝袋時我有在現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他們怎麼裝入太空包内，黃協有當時也有在場，黃協有只是在旁邊看，我在警局講說他有在旁邊幫忙是錯的，因為那天問很多，我是在回想，黃協有有在場，但是他在旁邊看。我們在裝的時候，因為地主家也在附近，所以地主也有來看。都是余松義在管理，後來我也有到現場看過幾次，看看廢鋁箔包裝袋有無妥善裝入太空袋内，因為只有裝2-3天，後來我是去看有沒有太空包有沒有放好，後來地主提告後，要清除現場的廢棄物，我去現場幫忙清除，我只負責現場掃地清除的雜工」(見偵一卷第204至206頁)，表示翁明收找其從事廢鋁箔袋包裝之工作後，確曾詢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項工作，及被告有說要介紹余松義來做，被告亦有前往現場等節。至其雖改稱被告僅在一旁觀看，之前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在旁邊幫忙是錯誤的云云，惟同日又證稱：「(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分裝廢鋁箔包裝袋之作業情形為何?有多少人分裝?有無機具?由何人於現場監工?處理數量為何?處理後載運至何處處理?其他廢棄物如何處理?)清運車輛進入舉斗下貨在倉庫門口，然後先裝入太空包袋，然後用堆高機搬運至場内1袋1袋放好。只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有一台堆高機及1台小怪手，何人租用堆高機及小怪手的，我真的忘記了，時間太久了。我跟黃協有在現場查看…」云云(見偵一卷第207頁)，對於被告究竟有無在現場幫忙乙節一再更異說詞。再觀之其於本院審理中先是證述：「(就你所知，黃協有有無參與世賢路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你如何確認黃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因為當時是有討論要去租，但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日本，劉昇宏就叫我跟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與，當時他也不知道地方，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我講，我才知道那裡」(見本院卷四第33頁)、「(你為何會認識余松義?)黃協有介紹的」、「(當時你有無找黃協有一起打包晶圓包裝袋?)他沒有空，所以他那時候沒有參與」、「(你在打包的當時，黃協有有無到現場?)有，因為當時我做的很累，請他幫忙買飲料、送便當給我吃」(見本院卷四第36至37頁)、「(黃協有究竟有無跟你一起在善化區這邊幫忙工作、探頭探尾、指揮打包晶圓的工作?)買便當跟水，沒有工作，我跟他說我們做工作比較忙，麻煩他一下」云云(見本院卷四第43頁)，指稱被告因沒有空，所以才未參與本案，卻又表示被告會到現場幫忙買飲料、送便當，所述已然矛盾；且對於何以在109年12月29日警詢中多次表示「為了要做翁明收找我做廢鋁鉑包裝袋打包的工作，這些工作是找黃協有，問過黃協有是否要做，黃協有說介紹余松義來做，我一開始於第一天進廢鋁箔包裝袋時我有在現場，我在現場教余松義他們怎麼裝入太空包內，黃協有當時也有在場，黃協有也有在一旁幫忙將廢鋁箔包裝袋裝入太空袋內，當時現場只有我們3人，都是余松義在管理」、「(你於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現場工作時間為何?工作項目為何?現場有何人與你一起工作?…)我只記得做幾天而已，現場有余松義跟黃協有…。收廢鋁箔包裝袋及打包作業是每公噸約新臺幣1千元左右，但實際金額我真的忘記了…，我實際是全部都交給黃協有或余松義…；只有我跟余松義、黃協有在現場分裝；裝入太空包後，翁明收說會進再利用廠，但沒有跟我說哪一家…」此節，均無法為合理之解釋，甚至表示當時所述實在(見本院卷四第44至45頁)，則顏嘉男證述被告特意前往廢鋁箔袋分裝作業之現場，卻只在一旁觀看、幫忙買便當，並未涉入本案犯行乙節是否可採，顯有疑問。反之，由顏嘉男雖對被告多所維護，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明確表示翁明收找其從事本件廢鋁箔袋包裝工作後，確實曾詢問被告是否要承接此項工作，之後被告即找余松義他們出來，且在其等分裝廢鋁箔袋時確實有出現在善化區廠房等情(見偵一卷第204至207頁、本院卷四第43至44頁)；及參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承：「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簽約的，是因為顏嘉男當時跟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要我轉告余松義下來簽約」、「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來，顏嘉男也在那邊，顏嘉男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余松義要不要做，他說好，因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6萬元，我就問余松義說我朋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要做，他說好」等節(見本院卷四第30、79頁)，亦可佐證余松義前開所述，係被告指示其出面承租善化區廠房並非虛妄，堪以採信。另關於世賢路廠房部分，顏嘉男雖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就你所知，黃協有有無參與承租系爭土地及堆放廢棄物?)沒有」，然亦證稱：「(你如何確認黃協有沒有參與我所述的行為?)因為當時是有討論要去租，但是黃協有人不見了，後來才知道他去日本，劉昇宏就叫我跟蕭棕峙過去，黃協有就沒有參與，當時他也不知道地方，因為我們都不知道，都是他們跟我講，我才知道那裡」(見本院卷四第33頁)；「(你有無協助翁明收在下營區、善化區、嘉義世賢路找人分選晶圓袋?)有」、「(鄭文隆承租的土地是誰幫你接洽的?是否也是透過黃協有?)承租的土地是他們自己先承租完後再來找我」、「(你不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的?)是的」(見本院卷四第42頁)等語，堪認顏嘉男確實亦曾就分裝廢鋁箔袋之事與被告討論承租世賢路廠房一事，尚非如被告所辯其完全不知此事，且確非係顏嘉男自行覓得鄭文隆承租世賢路廠房甚明。則顏嘉男雖證述被告並未參與世賢路廠房承租事宜，然僅空言表示「不清楚是誰叫鄭文隆承租」云云，尚難以此遽認鄭文隆前揭關於自己係依被告指示出面承租世賢路廠房此一不利於己之證述內容，全然不可採信，自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三)被告於第一次警詢中供稱：「(你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顏嘉男有無告知什麼地點、有什麼工作要做?)顏嘉男有告訴我有一些工作要做，所以我才介紹余松義與顏嘉男認識。我不知道」、「(為何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會與承租土地有關係?)我不知道承租土地的事情」(見警三卷第77頁)、「(顏嘉男是告訴你有哪些工作要做?)内容我不知道。就說是代工工廠之類的」、「(你有無到過臺南市○○區○○000○0號土地倉庫現場?去找顏嘉男用意為何?有無從事工作?現場有何人?現場人員從事工作為何?)我有到過臺南市善化區找過顏嘉男一次，但實際地址不清楚。就是剛好經過，去關心他最近如何。沒有從事工作。現場有顏嘉男跟余松義在現場工作…」(見偵一卷第210頁)云云，先是辯稱顏嘉男僅告訴其「有一些工作要做」，並不清楚工作內容、亦不知承租土地或廠房之事，係剛好經過善化區廠房才去看顏嘉男云云；嗣於本院審理中則改稱：「土地不是我叫余松義下來簽約的，是因為顏嘉男當時跟余松義不熟，所以是透過我，要我轉告余松義下來簽約」、「我要描述的是當天余松義下來，顏嘉男也在那邊，顏嘉男問那邊有打包的工作，叫我問余松義要不要做，他說好，因為他缺錢，同一天他把車子借6萬元，我就問余松義說我朋朋友這邊有打包的工作，要不要做，他說好」(見本院卷四第30、79頁)；並附和顏嘉男之說詞，表示：僅介紹余松義予顏嘉男從事本件打包工作，因為知道余松義跟顏嘉男不熟，才好心去問他做的還習慣嗎，及購買涼水跟便當給其二人云云(見本院卷四第79頁)，明顯隨著調查證據顯現，迭次更異其供述及辯詞，堪認被告所辯未參與本案犯行，僅單純介紹顏嘉男與余松義認識、轉告其下來簽約、詢問其要不要從事打包工作；以及僅係因顏嘉男之介紹而見過鄭文隆(見偵四卷第506頁)云云，無非事後卸責之詞，均不足採信。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否認犯罪所持辯解不足憑採，其確有參與本案犯行洵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㈠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㈡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依證人即泰公司員工黃昭雯、台積電員工楊宏隆、台灣薄膜公司員工林俊明、林厚豐、康那香公司員工劉匡華等人之證述及世賢路廠房、善化區廠房所堆置之大量廢棄物外觀狀況，顯係事業活動所產生，已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之一般事業廢棄物無訛。被告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文件，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指示鄭文隆、余松義出面承租前揭世賢路與善化區廠房供他人堆置廢鋁箔袋及產自康那香公司、台灣薄膜公司、金蜂公司、其他不詳公司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除將部分廢鋁箔袋裝入太空包，再派遣不明車輛載運至嘉頡公司熔煉處理外，其餘則棄置於現場而未再為任何中間處理、最終處置或再利用之處理行為，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起訴書僅記載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罪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而漏未論及同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惟起訴書已載明此部分犯罪事實，且經本院踐行罪名告知程序，並給予被告辯明之機會，已充分保障被告防禦權之行使，自應併予審理。
二、被告與顏嘉男、徐朝福、蕭棕峙、鄭文隆，就犯罪事實欄一、(一)所示；與顏嘉男、徐朝福、余松義，就犯罪事實欄一、(二)所示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分別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三、刑事法若干犯罪行為態樣，本質上原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立法時既予特別歸類，定為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要素，則行為人基於概括之犯意，在密切接近之一定時、地持續實行之複次行為，倘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認為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者，於刑法評價上，即應僅成立一罪。學理上所稱「集合犯」之職業性、營業性或收集性等具有重複特質之犯罪均屬之，例如經營、從事業務、收集、販賣、製造、散布等行為概念者。被告自附表四、五所示時間起至為警查獲時止，分別提供世賢路廠房及善化區廠房供他人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各具有反覆從事及延續性質，侵害同一環境保護之社會法益，應分別論以集合犯之一罪。又其所犯之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及非法清理廢棄物二罪，均係基於單一犯意，行為有局部重疊，乃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論處。被告如犯罪事實欄一、(一)(二)所示之犯行，其堆置、清理廢棄物之地點並不相同，顯係分別起意所為，應予分論併罰。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僅為圖謀一己私利，罔顧環境保護之公共利益，以提供他人土地堆置廢棄物之方式從事非法清理廢棄物之行為，對於自然生態環境造成之危害非輕，更造成遭棄置廢鋁箔袋、廢棄物之前揭廠房所有權人與管理人之權益受損，行為實有不當；兼衡被告於世賢路及善化區廠房遭棄置之廢棄物數量、所生危害、世賢路廠房內之廢棄物迄今仍未清理完畢，暨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四第8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
肆、依卷內現存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本案犯行獲有犯罪所得，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併予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孫淑玉
　　　　　　　　　　　　　　　　　　　法　官　周紹武
　　　　　　　　　　　　　　　　　　　法　官　李俊彬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千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附表四：
編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日 張明雄 775-XG(10-CU) 8700 永順交通有限公司 2 107年3月1日 黃柏儒 KLB-5076 972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2日 同上 同上 9760 同上 4 107年3月2日 林冠宏 150-X7(HN-836） 460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5 107年3月2日 張銘杰 119-X6 819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6 107年3月13日 李嘉榮(田進二) 637-YZ 7040 同上 總計    48010  
附表五：
編號 日期 司機 車牌號碼 重量(公斤) 交通公司 1 107年3月13日 張銘杰 119-X6 756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2 107年3月12日 黃柏儒 KLB-5076 9760 南寶交通企業有限公司 3 107年3月14日 林冠宏 150-X7 (HN-836) 997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4 107年3月15日 同上 同上 7630 群福交通有限公司 總計    34920  




